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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版序

一九九七年,我擔任達賴喇嘛駐倫敦代

表,曾為本書英文版在英國和印度的出版作

序。現在我深感榮幸向中國朋友和讀者介紹

本書中文版。

「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」于一九九

七年九月注冊,次年四月正式成立。其目標在

宏揚佛法，透過宗教和文化交流，促進台灣

和西藏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合作。

本書中文版的發行，是本基金會早期

工作之一。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吉祥的開始，

因為本書涵蓋佛法的基礎，希望能對讀者有

益。我也要藉此机會感謝翁仕杰先生發心義

務將本書從英文譯成中文，鄭振煌教授編輯

本書,慧炬出版社負責出版工作，及陳明茹居

士和所有發心捐印本書的朋友們。

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

董事長格桑·塔卡拉

西元一九九八年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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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版序

「一九九六年七月在倫敦巴比肯中

心(Barbican Center)，達賴喇嘛舉行一系

列有關佛教思想与修行的演講。這些開示

是大英國協佛教組織网絡——佛學中心全

國聯合會(The Networkof Buddhist Organiza 

Eionsin U.K.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

Buddhist Centers)所舉辦的」。

達賴喇嘛在巴比肯中心開示的中心

主題构成了本書的核心,即是四圣諦原理

的教導——所有佛陀教法的基本。在這些

開示中，達賴喇嘛提出一套對這個主題的

完整解釋，幫助我們較深入地了解四圣

諦。

至于附錄(慈悲——人類幸福的基

礎),是達賴喇嘛在曼徹斯特自由貿易中心

公開演講的原文。這場演講是大英國協西

藏協會所舉辦，該協會是最早支援藏人的

組織之一。這篇有關慈悲的文章优美地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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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了四圣諦的教授,因為它具体地說明了

如何將佛陀的教法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

中。

達賴喇嘛這些開示的中心訊息是慈

悲与教導如何過具人性的生活,就如那樣,

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帶給所有有信仰及那些

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人們的興趣和利益。

倫敦西藏辦事處感謝開特·柯林斯

(Cait Collins)及珍·瑞奇(Jane Rasch)把

這次開示的錄音帶騰寫成文字，同時感謝

多米尼克·賽得(Dominigue Side)和翻譯

圖登晉巴格西(Geshe Thupten Jinpa)為本

書的出版整理編輯手稿。

格桑·塔卡拉(Kesang Y.Takla)

達賴喇嘛駐倫敦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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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四圣諦是佛教教法的真正基礎，

這就說明了為何四圣諦是這么重要。

事實上，如果你不了解四圣諦，如果

你個人不曾体驗過這個教法的真實

性，想要修持佛法是不可能的。因

此，我每次都很高興有机會解說四圣

諦。

一般而言，我相信所有世界的主

要宗教都有助益人性和培養好人的潛

在能力。所謂的「好」，不是指人長

得好，我是說他們有一顆好而慈悲的

心。這也就是為什么我老是說最好是

遵循自己的傳統宗教，因為改變一個

宗教信仰，事實上可能會讓你有情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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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知性上的困難。例如，在這里，英

國的傳統宗教文化是基督教，因此，

如果你信基督教，說不定會比較好。

然而對一些真正覺得你的傳統宗

教對你沒有用的人而言，或對那些激

進的無神論者而言，佛教解釋事情的

方式可能擁有一些吸引力，也許在這

种情況下，信奉佛教是較好的。一般

而言，我想擁有某种宗教的修養要比

什么也沒有要好。如果你真正被佛教

的法門及其修心的方式吸引，仔細地

反省檢討就變得非常重要，只有當你

覺得佛教是真正地适合你，選取佛教

為你個人的信仰乃是正确的。

這里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要

點。人性有時會這樣，為了要證明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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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改信一個新宗教是正當的，我們也

許會批評我們自己早先信仰的宗教，

或是我們國家的傳統宗教，并且宣告

它是不合時宜的。這种狀況不應該發

生。首先，雖然你先前的宗教信仰對

你也許沒有效，但那不意謂對其他的

百万人們完全喪失了价值。既然我們

理當尊敬所有的人類，我們同時也必

須尊敬那些信奉不同宗教教義的人。

再者，你先前的宗教，如同所有的宗

教一樣，都真能有潛力去幫助某些特

定類型的人。對某些人而言，基督教

的方式比佛教更有效是很清楚的，這

依個人的精神傾向而定。因此，我們

必須承認每個宗教都有那种潛力，并

且要尊敬所有信奉它們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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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個理由是我們現在已更了解

世界上許多不同的宗教傳統，而且許

多人都正嘗試促進各宗教間的真正和

諧。一九八六年，不同宗教人士齊聚

阿濟濟（Assisi）討論宗教与環境的

議題，就是一例。（注一）我想現在

有許多各宗教聯合的圈子，而且宗教

多元主義的理念正在扎根。這是個非

常鼓舞人心的預兆。當下之際，許多

地方都有人在提倡真正的宗教理解，

單單一個人的批評就能造成很大的傷

害。因此，基于這些立場，我們應當

有尊敬其他宗教的精神。

一開始我就提出這几點，是因為

當我真正講解四圣諦時，我必須主張

佛教的方式是最好的！再者，如果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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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我對我個人而言最好的宗教是什

么？毫不遲疑地，我的答案是佛教。

但那不是說對每個人來講佛教是最好

的，當然不是。因此，在我講解的過

程中，當我說我覺得佛教的方式是最

好的時候，請你不要誤解我的意思。

我要進一步強調，當我說所有的

宗教都有偉大的潛在能力，我并非只

是禮貌上說說，或把它當成一种外交

辭令而已。不管我們喜不喜歡，所有

的人類不可能都是佛教徒，那已是相

當清楚了。同樣地，整個人類也不可

能都是基督徒或回教徒。甚至佛陀在

世時的印度，所有的印度人并不是都

改信佛教，事實就是這樣。再者，我

不是只閱讀有關其他宗教的書籍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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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，我曾遇到別的宗教傳統的真正修

行者。我們交談過深刻的精神体會，

特別是有關慈愛的經驗。我察覺得出

來他們心中有着真正和非常強烈的慈

愛。因此，我的結論是不同的宗教有

潛力去發展善心。

我們是否喜歡其他宗教的哲學并

不重要。對一個非佛教徒而言，涅槃

和來世的概念似乎是沒有意義的。相

似地，對佛教徒而言，造物主的想法

有時听起來滿荒謬的。但這些都不要

緊，我們可以不管它。重點是藉由這

些不同的宗教傳統，一個本來非常坏

的人可以變成好人。這是宗教的目

的，而且是宗教的真正結果。光這點

就是要尊敬其他宗教的充分理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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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還有一點，如你所知，佛陀

以不同的方式教導眾生，而且佛教

有「毘婆沙部」、「經量部」、「唯

識」和「中觀」等等不同的教義体

系，每一個宗派都自經中引證佛陀所

講的話。如果佛陀以不同方式教導，

看來似乎他自己不是很确定事情究竟

為何。但事實并非如此，佛陀知道他

的追隨者有不同的精神傾向。教授宗

教的主要目的是要幫助人，并非要成

名，所以，他依听法者的根器而教導

合适的教法。因此，釋迦牟尼佛甚至

非常尊重個人的觀點和權利。教導可

以教得很深奧，但如果這不合适于某

個特定的人，講解它有什么用呢？從

這個角度來看，法就像藥一樣。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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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价值是它能治好病，而不是值多

少錢的問題。例如，某一种藥很珍奇

昂貴，但如果它對病人的病症不合，

它就沒有用。

既然這世界存在各种不同的人，

我們就需要不同類型的宗教。讓我舉

個与此相關的例子給你听。在七○年

代的初期，有一個印度的工程師對佛

法表現強烈的興趣，甚至后來出家當

了和尚。他是個非常誠摯又非常好的

人。有一天，我向他解說佛教無我

（anatman）（注二）的理論，他被

這無我論嚇到致渾身顫抖。他覺得如

果沒有永恒的我，那么某种非常基本

的東西就不見了。他真的一直渾身

顫抖。我發現很難跟他解釋無我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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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，花了几個月的時間慢慢講解給他

听，結果他不顫抖了。因此，像對這

樣的人，最好將修持建立在常我之上

或相信靈魂（soul）的教法。

如果我們能注意到這些要點，就

很容易能尊敬和承認异于自己的宗教

傳統之价值。

一、佛教的基本原則

每當我介紹佛教教法時，我都會

提出二個基本原則來做重點說明。

第一個基本原則是法性緣起說。（注

三）所有的佛教哲學都是依對此真理

的了解而立的。第二個原則是非暴

力，這是一种在了解法性緣起之后，

佛教修行者所采取的行動。非暴力本



10  四 聖 諦 ——佛法的基本

質上是指我們應當盡力去幫助別人，

但如果這不可能，最少也應盡量不

去傷害他們。在詳細地解說四圣諦之

前，我概要地提出這二個原則當做背

景。

皈依与發菩提心

首先我將以傳統佛教的用語介紹

這些原則。原則上說，當我們決定皈

依三寶，當我們發菩提心，也就是大

悲心和利他心或我們的善心時，我們

就成為佛教徒。佛教的三寶是佛；法

（佛陀的教法）；僧（修行者的團

体）。很清楚地，幫助別人的這個思

想是皈依与菩提心這二者的心要。發

菩提心的修行明顯地需要自己獻身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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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是在幫助別人的那些活動；而皈

依的修行是在為修行者立下基礎，以

便把他們的生活導入合乎道德要求的

方式，避免做會傷害別人的行為，以

及敬畏業報因果法則。

除非我們在皈依三寶的修行上扎

下堅實的基礎，否則不可能有高层次

菩提心的證悟。這也就是區分是不是

佛教徒，是依他是否已皈依三寶這個

基准來判定的理由。

然而，當我們談到皈依三寶時，

我們不應想象那只是在一位法師那里

正式參与了皈依儀式而已，或只靠參

加這樣的儀式，就認為我們已經變成

佛教徒了。在佛教中是有正式的皈依

儀式，但儀式本身不是重點。重點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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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這是你自身反省的結果，縱使無法

師在前，你能完全信服佛、法、僧是

真正究竟皈依處的正當性，只有這

樣，你才能成為真正的佛教徒。你把

你的心靈福祉托付給三寶，這才是皈

依的真正意義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如

果你心中存有對三寶為究竟皈依處之

正當性任何的怀疑或憂慮，縱然你已

參加過皈依儀式，正因這個怀疑使你

無法成為一個實修的佛教徒，至少目

前是如此。所以，了解這些皈依的對

象是什么是很重要的。

當我們在這個脈絡下談佛陀時，

我們不必把對佛這個字的了解局限在

投生于印度及教導我們特定精神生活

方式的那位歷史人物（釋迦牟尼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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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我們對佛果的了解更該是依于意識

的层次，或是心靈證悟的层次而定。

（注四）我們應當了解佛是一种心靈

存在的狀態，這也就是為何佛教的經

典會提及過去諸佛、現在諸佛和未來

諸佛。

接着的問題是佛是如何出現的？

一個人要如何才能完全地覺悟？當我

們在思考佛的果位時，我們一定得問

我們自己，一個人是否可能成就如

此的狀態，成為一個完全覺悟的存

在——佛。這里我們會發現關鍵在于

對法之性質的了解。如果法存在，僧

團一定就能存在，僧團就是那些獻身

于佛法之道的人，以及那些證悟和實

現法之真實的人。如果僧團中有人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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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達某种心靈狀態，至少已經克服粗

层次的惡与煩惱，那么我們就可以預

見達成完全免于惡与煩惱的自由之可

能性。那种狀態就是我們稱為佛的狀

態。

在我們現在所談的脈絡下，我想

我們必須區分把「法」當做總稱性的

用語，和把它放在皈依這個特定架构

下的不同。總稱性地來說，它是指經

典上的法——佛陀的教法及依那個教

法實修所得的心靈證悟。与皈依相關

的法則有兩個面向：一是能滅苦和

煩惱的道，另一個是滅止本身。（

注五）只有了解了正滅和成就正滅之

道，我們才能對什么是解脫有一些概

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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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緣起

佛陀曾在經中說過好几次，「誰

見緣起即是見法，誰見法即是見佛。

」（注六）我相信如果我們從龍樹中

觀教法的觀點來研討這個陳述，我們

可以得到此意涵最完整的了解。如果

你們指控我說我偏愛龍樹，我一定可

以接受這樣的批評。因此，按照龍樹

的思想，于此我們可以發現三种层次

的意義。

首先，所有佛教的宗派都有

共 同 的 了 解 ， 即 緣 起 （ p r a t i t 

yasamutpada）的法則要以因果相依

來解釋。「緣」（pratit）是指「相

依」的意思，「起」（samutpada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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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「起源」。這個法則是講所有宇宙

的有為法的存在，都是各种因緣相互

作用的結果。這种說法的重要性在于

它預先排除了兩种可能性，一是事物

無中生有、無因無緣的可能性，二是

事物由造物主或超絕的設計者所造的

可能性。這兩种可能性都被否定了。

其次，我們可從部分与整体的關

系來了解緣起的法則。所有的物質都

可以從部分如何集成整体的角度來了

解，以及用「整体」及「整体性」的

這個概念如何依賴部分而存在的角度

來了解。像這樣的依賴很清楚地存在

于物理世界中。相似地，非物質實体

的如意識，可從時間相續后果的角度

來思考：整体意識的概念是基于連續



壹 、 前 言   17

性的后果所組成的連續体而成立的。

所以，當我們從這些相互關系來看待

宇宙時，我們不只會看到每個有為法

都是緣起的，我們同時也會了解整個

世界的現象都是依靠緣起的法則而產

生的。

緣起意義的第三個面向是所有的

東西和事件——事實上每件事——都

只是因許多組成因素集合而產生的結

果而已。當你以意識分析事物，把它

們拆解為构成的部分，你就會了解這

純粹是因着其他因素的相互依賴，每

件事才能存在。所以，任何一個東西

沒有獨立或本有的自性。我們對事物

的任何認定都凭我們的認知与真實自

身的互動而定。但這不是說事物不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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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，佛教不是主張虛無主義的。事物

确實存在，但它們沒有獨立自主的真

實。

現在讓我們來談前面佛陀所講的

「見緣起即見法」。這個法的概念与

剛剛我們談過的緣起的三层意義，有

三种不同的對應意義。

首先，我們可以把法和第一层緣

起的意義即因果相依關聯起來。透過

因果相依的角度加深理解緣起法性，

我們就能承認接受「業」的作用，也

就是主宰人類行為的業力因果法則。

這個法則解釋了痛苦的經驗是如何自

惡的業、思想与行為的結果而產生

的，以及想要的經驗如快樂及歡喜是

如何從正面的行動、情緒与思想的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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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而產生的。

透過以因果相依的角度而加深對

緣起的理解，會使你對法性產生根本

性的体悟。當你了解了我們所認知和

經驗的每件事都是因緣互動組成的結

果，你的全部觀點都會改變。當你開

始以這個因果法則看待每件事情時，

你對你自己內在的經驗和全体世界的

觀點就會改變。一旦你發展出這种哲

學見解，你就可以把你對業的了解放

在這個架构中，因為業力法則只是這

個全面的普遍因果法則中的一個特

例。

相似地，當你對其他兩個緣起的

面向——部分与整体的相依及認知与

存在的互賴——有深度的了解時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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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觀點會更深刻化，而且你將會了解

事物顯現的方式和其真正存在的方式

有所不同。以某种外在自主客觀的真

實所顯現的一切，并不真正合乎法性

真實。

我們一旦了解了表象与真實的根

本差异，我們就會對情緒運作的方式

以及我們如何反應事件与對象有一些

体悟。我們會知道我們對情境做強烈

情緒反應的當下，即預設了某一种獨

立存在的事實存在在那里。用這种方

式，我們悟到心有各种不同功能和自

己心中不同层次的意識。同樣地，我

們也會了解到雖然某些精神或情緒的

狀態看起來那么真實，雖然事物顯現

那么逼真，但事實上，它們都是不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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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妄念而已。它們并非以我們認為它

們存在的方式真的那樣存在。

經由這种方式的反省与分析，我

們就能對佛教術語所稱的「苦的根

源」產生体悟，換句話說：「苦的根

源」就是指那會導致我們困惑和誤解

及令我們心煩的那些情緒經驗。當這

個与對真實緣起性最細微层次的了解

合在一起時，我們也會体悟到所謂的

「空性」。

這個「空性」是指每個事物与事

件產生的方式，只是許多因素的組合

而已，皆無獨立性或自主性的存在。

當然我們對空性的体悟會幫助我

們了解任何与此相反的想法，即事物

自有地和獨立地存在這些錯誤的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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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這是种對法性真實的錯誤了解。

我們清楚地知道不管從真實或從我們

自己确實的經驗出發，這种誤解都沒

有有效正确的基礎，而空性在邏輯推

理和我們的經驗這兩者中都有正确的

依据。逐漸地，我們就會接受達到完

全無此錯誤認識的正覺狀態是可能

的，即滅的狀態。

月 稱 論 師 在 《 明 句 論 》

（Prasannapada）中說到如果有人能斷

定空性，那他就可斷定世界的緣起；

如果有人能斷定緣起，那他就能斷定

苦和其起源的因果關系。一旦他接受

了這個因果關系，那他同樣也就能夠

理解和接受苦會有終結。月稱論證如

果有人能接受苦有終結，那么他就同



壹 、 前 言   23

樣能接受個人證悟和体現那個境地是

可能的。最后當然就能理解佛陀已真

正完美地成就那個滅止的境界。

重點是經由提升對緣起法則的深

刻理解，我們可以了解了苦集諦和滅

諦。這就是佛陀說「見了緣起即見

法」那句話的意義。如此我們就可了

解了滅諦和得滅之道。一旦我們了解

了這些，我們就能了解僧眾證悟和實

現這些境界以及佛陀完全成就這些境

界是可能的。最后我們就多少會了解

成佛真正指的是什么。

三、二諦

為了對四圣諦有一個完整的了

解，我們必須熟悉二諦——世俗諦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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胜義諦。這里，你要記住我是從佛教

中觀學派的角度來解釋的。當然不能

把二諦的概念局限于中觀，你可以在

佛教的其他學派以及一些非屬佛教的

印度哲學找到二諦的觀念。盡管如

此，這里我是采取中觀的看法。

那么我們如何能對二諦的基本

教理有所了解呢？透過對日常生

活的了解，我們得以知道世俗諦

（samvaharasatya）是什么，即由因

果法則操控之世俗真實的世界。如果

我們接受這個世界的真實是約定成

俗的，那么我們就能接受這個世界

的空性，按佛教的說法，即是胜義諦

（paramarthasatya）。這二個真實面

向之間的關系是很重要的。表象世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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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那么被當做是胜義諦世界的一個

對照或反面，而是被當做證据，真實

的究竟性就在這個表象世界的基礎上

建立起來的。

只有當你了解了二諦的性質与關

系，你才能完全了解四圣諦的意義。

一旦你了解了四圣諦，你就可在這個

堅實的基礎上，好好地去了解皈依三

寶的真義為何。

問題解答

問：個人的体悟和佛陀的正等正覺的

差別在哪里？

達賴喇嘛答：讓我舉對所有事物的細

微無常和瞬間性的体悟為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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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一個剛開始了解事物無常的人

來說，他或她對事物恒常的執著，在

最初階段還可能相當強烈。現在為了

要松動那個執著，你需要一些批判的

推理，甚至只要能令此人心中對事物

恒常起疑，那么它就能產生衝擊，因

為，至少對事物恒常不變觀念的執著

有了松動的效果。

但是那還不夠。你需要進一步增

強更具批判性的推論，把你導向事物

的無常。甚至那樣還是不夠，你還需

要比這個更強的堅定，這种堅信可經

由持續的反省中得到，能導致所謂的

「無常的推論性了解」。這個過程還

沒有結束，為了要讓這种了解在你的

行為上產生确切的衝擊，你需要對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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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無常有直接的体悟或親證的經驗。

那還得進一步依次把那親證修到完

美，因為問題是我們對恒常的執著是

根深柢固地盤据在我們的意識中，單

單一次体悟是無法赶走它的。這要一

個長久的過程深化我們的体悟，甚至

要修到連執著恒常的最小傾向都要完

全根除。

這個過程，事實上，和体悟事物

之空性的情形或任何其他法則都是一

樣的。

縱然如此，有某些靈修之道的面

向是与知識相關，与經驗較無關聯，

但卻与我們善心的增長有關。對后者

而言，一開始你必須對什么是慈悲有

一些知性上的了解，當然，你也必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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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如何增長慈悲有些概念。此后，由

于你修行的結果，你也許會因你的善

心而得到某种激勵鼓舞的經驗。例

如，當你坐下來思惟它時，你心中也

許會生起慈悲，但那慈悲并不能持續

長久或普遍，而且也不滲透到你整個

存有中。因此，要做的是把那個經驗

進一步深化到自發的程度，而不必再

依賴知性的刺激。必須做到當情境需

要時，就能真正地自然反應。那种慈

悲的經驗還可再一次進一步深化，直

到它能遍及一切為止。所以，這是修

行道的一個不同的面向，再次地需要

長久的過程。

這兩個修行道的面向，即是傳統

佛教術語所稱的方便与智慧，此二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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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攜手同行。為了要增長与深化智

慧，你需要屬于方便這方面的補充因

素——菩提心。相似地，為了要增

長、深化和加強你在菩提心上的体

悟，你需要智慧以建立它。因此，我

們需要一個結合方便与智慧的途徑。

像這樣，我們需要結合數种不同

方法的途徑，不是只依靠一种方法的

途徑。如果我們拿前面談過的体悟事

物無常的例子來說，雖体悟本身有可

能使一個人克服對恒常的執著，為了

要使那個体悟完美，在實修時，你需

要進一步的補充因素。這是因為有非

常多的其他束縛同時在壓制我們的

心。人的問題不只是單一的執著恒

常，同時也執著事物獨立的、客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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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實，如執著固守的原則等等。所有

這些因素都能以開發對空性的智慧而

一齊將之對治掉。

因此，我們這里所處理的是個人

意識邁向完美非常复雜的過程。

問：你能否多談談皈依真正是指什

么？

達賴喇嘛答：我覺得皈依的本質在于

對法做為一种解脫的方法的效力產生

深度的堅信，以及對得到那种解脫產

生深切的熱望和欲求。

一般而言，我們都說佛是教導我

們修道的老師，法是真正的皈依處，

僧是你在修道上的同伴。因此，對法

的深切堅信是培養對佛与僧的深信与

尊敬的先決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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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釋量論》（Pramanavarttika），

法稱試圖合理地證明佛陀是位已覺悟

的導師這個事實的效度与信度。他以

徹底檢查佛陀自己的教法及證明四圣

諦教法的可信性的方式來支持他的論

證，因為四圣諦是同時在推理和個人

确實的經驗這二者之上所建立的。這

里的重點是說，我們應當首先接受法

的真理，而且只在這個基礎上認定佛

陀是位真正的導師。

只有在關聯到极端隱晦不明之處

時，有時才會使用相反的邏輯；換句

話說，就是佛陀對這些事情的說法之

所以能被信賴，是因為他是位可靠的

導師。這是一個复雜的推理過程。為

了要跟隨這個理路走，事實上我們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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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自我們自己對佛陀所教四圣諦之可

信度的相信開始，這是要通過批判性

推理的。當我們對這些真諦有個人的

体悟時，我們就能對佛陀做為一個導

師的可信賴性產生深信。既然佛陀能

在那些需要通過理性批判的地方被證

明是可信的及合理的，我們就有信心

去接受佛陀在其他較為隱晦不明之處

所講的證言。

因此，皈依三寶可自皈依法衍生

出它的全部意義。

問：如果我們能于自己心中求皈依即

可，那在一個儀式或典禮中求皈

依的目的是什么？

達賴喇嘛答：佛教有不少不同的戒。

例如有菩薩戒、密戒、別解脫戒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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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家戒与在家戒。有种說法說，你可

在佛像前受菩薩戒，而不需要從另一

個活着的人受此戒。但是金剛戒和別

解脫戒必須從另一個活着的人授受，

因為你需要一個未曾中斷的傳承。也

許要在一個大師或其他活着的人面前

受戒的其中一個理由是那會產生較強

的承諾感。它會加強你的意識，給你

一种個人的義務感。如果你希望進一

步探究這個理由，那么我必須承認我

們得把這個問題等佛陀自己來回答。

問：我們看見有人正在造做會使他們

產生痛苦的惡業，是否我們該試

圖去阻止他們這樣做？那樣是否

會強加業在他們身上？換句話

說，對我們而言，從經歷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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痛苦而從中學習是不是較好呢？

達賴喇嘛答：如你所知的，一個佛教

的修行者慎重地過着一种獻身助人的

生活方式。這里我們要知道，佛教所

談的幫助他人是幫助他們走上正道以

找到解脫，這也就是說過一种符合業

力因果法則的生活方式，即是「諸惡

莫作，眾善奉行」。

所以，一般而言，當一個佛教徒

看到別人在造惡業時，試圖阻止他們

造惡業是對的；但是，這會帶來一些

問題。我們能把自己的道德標准或价

值体系強加到另一個人身上到什么程

度？我們甚至可能會怀疑佛陀規定他

的追隨者過着合乎十惡（注七）不做



壹 、 前 言   35

的道德生活，是否也是一种把他的道

德价值標准加在我們身上？

把佛教中的一個重要原則記住會

很有用，即我們需要對個人的狀況保

持敏感性。有一個故事將這點作了很

好的說明。

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知

道，如果他教五百弟子基本的聲聞乘

教法，這些弟子無疑地會見道并且成

為阿羅漢。縱使如此，但有一個叫文

殊師利的菩薩后來介入，他反而教他

們空性的大乘教理。這五百弟子把文

殊所教的教理理解成一种完全的虛無

主義，拒斥每件事物的有效性和真

實。他們對道与真實的性質全都產生

了錯誤的見解，結果，据說他們造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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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他們投生于下三道的業。

所以，舍利弗就直接去找佛陀，

辯說如果文殊菩薩讓他去引導這五百

人，縱然不能得正覺，他們至少會得

到高层次的證悟。佛陀回答說，文殊

是用方便善巧的原則。文殊知道短期

之內這些人會因惡見而造惡業，但他

同時也知道因為他們的意識已經种下

空的教理，之后那些种子會成熟，并

會使他們成佛。所以，事實上他們成

佛之道反而縮短。

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教我們自己直

到成佛為止，要判斷怎樣對情境正确

反應是非常困難的。當我們与別人互

動時，我們應該盡力對每個個別的情

境保持敏感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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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：請問法王，眾所皆知，你是非常

忙碌的人，同時有許多事要做。

你能否指導一個有家庭和工作要

求的在家人如何發展出一套系統

性的修行佛法的方法。

達賴喇嘛答：我的西方朋友經常問我

有沒有最快、最容易、最有效的甚至

最便宜的修行方法。我想要找到這种

方法是不可能的！也許這是一個失敗

的象征。

我們應當了解，事實上佛法的修

持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要做的。這就

是為何我們要區分真正入座禪修的時

段和出座時段，主要的意義是在你入

座及出座時，你都應該完全不离佛法

的修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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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我們可以說出座的期間

是你修行功力的真正試驗。在正式入

座禪修時，可以說你是在充電，所以

當你出座后，你就有較好的准備來處

理日常生活的种种要求。電池充電的

目的就是要讓它能用，不是嗎？同樣

地，不管你透過那种修法，一旦你把

你自己准備好了，做為一個人，你不

可能避免日常生活的常軌，而且就要

在這段期間，你當能依据你的修持原

則而生活。

當然在一開始的階段，對初學者

而言，你是需要有集中禪修的時段，

這能讓你有一個可開始的基礎。這當

然是要緊的。但是一旦你已建立了那

個基礎，那么你要能過一种至少是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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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法原則行事的生活方式。因此，這

些全都在說努力的重要性。不費點力

量，是不可能把我們的生活和佛法的

原則結合在一起的。

對一個認真的修行者而言，最認

真的努力是必須的。光是一些簡短的

祈請、誦一下經、用念珠持一下咒，

那都是不夠的。為什么不夠呢？因為

僅憑這個不能轉化你的心。我們的負

面情緒是如此的強而有力，為了要對

治它們，持續的努力是必須的。如果

我們持續地修行，我們一定會改變。

問：相對的慈悲和絕對的慈悲的關系

是什么？

達賴喇嘛答：了解慈悲的意義有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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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，依是否你從大乘或金剛乘的

角度來看而定。例如，雖然金剛乘和

大乘一樣都用慈（Karuna）這個字词，

但它卻有全然不同的意義。

也許這個問題和經典上另一种對

二個层次的慈悲的區分有關。在第一

個层次，慈悲是被激勵出來的。這是

剛開始的階段，此時為了生起慈悲

心，你需要修習某种冥思。因着這個

修習的結果，你到達第二個层次，此

時慈悲成為自然的和自發的。這是了

解相對慈悲和絕對慈悲不同的几种方

式之一。

注釋

—、 首次世界主要宗教領袖和環保



壹 、 前 言   41

領袖的集會在意大利阿濟濟

（Assisi）舉行，一九八六年全

世界保護自然基金（Worldwide 

Fund for Nature）主辦了這個

活動。

二、「無我」是梵文anatman這個字

翻譯過來的。這個理論是四法印

的第三法印，四法印使佛教和別

的哲學和宗教區分開來。四法印

是諸行無常；諸受是苦；諸法無

我；涅槃寂靜。

三 、 「緣起」是梵文 p r a t i t y a 

samutpada 的翻譯。諸法「依」

其因「隨」其緣而起是种自然

律。每件事情的產生完全是因緣

和合的關系，若無和合的因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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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可能出現。

四、 佛是指已覺悟的人（從梵文

bodhi菩提，即覺悟而來），所

以佛果就是覺悟的狀態。

五、「滅」這個術語是指「苦的完全

寂滅」，輪回是指苦的循環，而循

環的寂滅一般被視為和涅槃一樣。

六、見中部（Majjhima Nikaya）第一

卷，一九○至一九一頁，Pali Text 

Society出版。同時可參見緣起

經（Pratityamutpada Sutra）。

七、十惡業為：殺生、偷盜与邪淫（

身三）；妄語、兩舌、綺語与惡

口（口四）；貪欲、瞋恚和邪見

（意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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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四圣諦導論

現在讓我們來談佛教四圣諦的教

法。第一個會問的問題是為何這些諦

理被視為佛教的基本，以及究竟為何

佛陀要教四圣諦。

為了回答這個問題，我們必須把

四圣諦和我們個人自己的經驗關聯起

來。這是一個事實——每個生命的自

然事實，我們每個人都有离苦得樂的

內在欲求。這是非常本能的事，不需

要再證明。我們每個人都企求快樂，

當然我們自然都有權利實現那個企

求。相同地，痛苦是每個人都想避免

的東西，而且我們都有權利克服痛

苦。所以，如果這個离苦得樂的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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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我們存在的自然狀態，以及是种自

然的追求，剩下的問題就是我們該如

何去實現那個企求。

四圣諦的教導，提供了苦、樂這

兩件事因与果關系的了解。一方面，

我們有苦，但苦不是無中生有的，苦

是它自身的因与條件產生的結果。另

一方面，我們有樂，那也是從它自己

特有的原因与條件產生出來的。

當我們談佛教所指的快樂時，我

們對它的了解并非只限于一种感覺的

狀態。滅（苦的全然寂滅）當然不是

一种感覺的狀態，然而我們卻要說滅

是最高形式的快樂，因為按其定義，

它是完全無苦。同樣地，滅或真正的

快樂不是無中生有或無因而生的。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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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，這點是很細微難解的，因為從佛

教的角度來看，滅并非有為法，因此

不能說它是真正地是因任何東西而產

生的。但是，滅的体現或成就，有賴

于修道及個人的努力。你不可能毫不

努力就能成就滅。因此，在這种認識

下，我們可以說道能導致滅，所以是

滅因。

四圣諦的教導很清楚地區分了二

組因和果：那些會產生痛苦和那些會

產生快樂的原因。我們在自己的生活

中如何辨明這些東西，教導的目的

就是要讓我們實現我們最深切的熱

望——离苦得樂。

一旦我們了解了為何佛陀要教四

圣諦，接着我們可能會問為何四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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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序是這樣排的？為什么四圣諦是以

苦開始？接着談集這种特定的順序來

講述？我們要了解四圣諦的教導順序

和事物真實生起的順序無關，它的目

的在于把個人應當修習佛道的方式以

及依照那個修行所得的證悟關聯起

來。

在 《 究 竟 一 乘 寶 性 論 》

（Uttaratantra）中，彌勒菩薩談到治

療疾病的四個階段。

就如病要診斷、除病因、恢复健

康以及用藥一樣，如是亦當知苦集滅

道、离、成与修（注一）。

彌勒菩薩用病人的比喻，來解釋

依四圣諦而得證悟的方式。一個病人

要想复原，第一步是必須知道自己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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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否則治病的欲求不會生起。一旦

你認識到你自己生病了，之后自然你

會去問什么原因令你生病，以及什么

會使你的情形惡化。當你把這些都指

認出來后，你就會了解這病能不能

治，以及希望不要再罹患這個疾病。

事實上，這不只是一种希望，因為一

旦你了解了使你生病的因素，你想治

好的心念就會強多了，因為那些知識

會給你信心和說服力，你可以克服那

個病痛。靠着那個堅信，你會接受一

切必要的藥物治療。

相同地，除非你知道你正在受

苦，不然你想离苦的念頭不會馬上生

起。所以實修的佛教徒第一步要做的

就是認識我們現存的狀態是苦、挫



48  四 聖 諦 ——佛法的基本

折、不滿足。只有如此，我們才會愿

意去觀察苦產生的原因与條件。

了解佛教強調我們都在受苦的狀

態中之脈絡為何是非常重要的，否

則，我們就有可能誤解佛教面貌的危

險，因而以為它牽涉到病態的思想，

一种基本的悲觀主義，以及几乎把痛

苦的真實當成一种強迫性的觀念。佛

陀那么強調要体悟苦的性質的理由是

因為這可以改變，是有出路的，把自

己從痛苦中出离是真的能夠辦到。這

也就是為何了解苦的性質是那么緊

要，因為當你對苦的体悟愈強愈深

時，你想离苦的熱望就會變得愈強愈

大。因此，應該從這個更寬的角度來

看佛教對苦之性質的強調，即認識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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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完全离苦的可能性。我們如果沒有

解脫的概念，那么費那么多時間去思

惟苦，會是完全不得要領的。

我們可以這樣說，我先前提過的

二組因果，一方面是談与苦集因果連

系有關之「迷」的過程，另一方面

是談滅道之間因果連系之「悟」的

過程。當佛陀詳細說明這二個過程

時，他講述十二支緣起或十二因緣

（Twelve Nidanas）。（注二）

這些因緣是輪回中的十二支，從

無明到行到識等等一直到老死。當迷

的存在之因果過程被詳細地描述時，

也就是把生命放在苦与苦因的架构中

時，十二支的順序，就從無明開始，

緣行、識等等。這個順序描述一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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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眾生，由于某些因与緣的結果，進

入迷的存在的過程。

但是，如果這個有情眾生從事某

些精神上的修行，就能反轉這個過

程，而另一個順序就是引導他開悟的

過程。例如，如果無明的連續停止

了，那么行的連續也會消失。如果行

消失了，那么作為那些行動之支持的

意識也會停止等等。

從某种角度來說，你會了解十二

支緣起的教導是四圣諦所描述的兩組

因果的一种詳細說明。

注釋

一、 見 The Changeless Nature 一

書第135頁，Ken与Katia Holme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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譯Uttratantra的英譯本，Karma 

drubgyud Darjay Ling 出版，UK, 

1985。Uttaratantra 一書同時

也被稱為Ratnagotravibhaga。

二、十二因緣組成把眾生綁在輪回中

的十二层因果關聯，因而永遠受

苦。佛教著名的生命之輪描繪了

十二因緣、六道輪回与其各种原

因。這輪中的十二支依順時鐘方

向為：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

六入、触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

生、老死。見達賴喇嘛著 The 

Meaning of Life from a Buddhist 

P e r s p e c t i v e一書，Jeff r e y 

Hopkins編譯，Wisdom Publication 

出版一九九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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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苦諦

四圣諦的第一諦是苦諦。

佛教不同的學派對「諦」這個字

有不同的解釋方式。例如中觀應成派

和聲聞乘學派在分別凡夫和圣人的方

式上有根本的不同。聲聞乘以一個人

是否已直接体證四圣諦做分別的基

礎。中觀應成派并不接受這個標准，

因為他們主張甚至凡夫也能直接体證

四圣諦。不管怎樣，我在這里不打算

討論這些論證，因為這會使我的解釋

變得复雜化。

不如，我你就直接來談苦的意

義。在這個脈絡下，苦是痛苦經

驗的基礎，而且通常是指我們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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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、妄念和煩惱控制的存在狀態。

如無著菩薩在《阿毘達磨集論》

（Abhidharmasamuchaya）中所說，苦

的概念必須包含我們所住的環境和活

在其中的個別有情眾生。

一、苦的三界

為了要了解未開悟的有情所居住

的環境，我們必須簡要地提示一下佛

教的宇宙論。（注一）依据佛教的說

法，世間有三界：欲界、色界、無色

界。（注二）

這里，對我們多數人來說，困難

的地方在于如何了解這三界。特別是

我們要如何去認識色界和無色界？簡

單地回答，佛陀在經典中談過這些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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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夠的。對佛教徒而言，光那樣說不

能成為接受三界存在的充分理由。也

許最有幫助的途徑是以意識的不同层

次去了解這三界。例如，依据佛教的

說法，開悟与未開悟的真正分別是依

個別意識的层次所在而判定的。若某

人的心是未經訓練和未調伏好的，那

他就在受苦或輪回的狀態；如果某人

的心是訓練良好以及調伏好的，那他

就在涅槃或究竟和平的狀態。

我們同樣地發現佛教對凡夫和圣

人的分別是依他們個別意識或證悟层

次的所在而判定的。根据大乘佛教的

說法，任何已直接證悟空性或究竟真

實的人就是圣人，尚未得到那种證悟

的人就是凡夫。把這個說法和三界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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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起來，成就愈細微的意識层次，他

就能住于愈細微的界中。

例如，如果一個人通常的狀態都

陷入欲望与執著中，也就是說不管他

感知到什么，如喜歡的外形或愉快的

感受，他都會產生執著，那么像這种

對事物、思想過程和感官經驗的執

著，會使他的現在和未來受限于欲界

的存在形式中。同時，有些人已不再

執著立即感受的事物以及身体的感

覺，但仍然執著于內在的喜樂狀態。

這類型的人創造了使他來世生于色身

非常細微之處的原因。

尤有進者，有些人不只超越了對

身体感覺的執著，同時也超越了對喜

樂等內在愉悅感受的執著。更加傾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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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靜的狀態。這些人的意識层次比其

他二者更為微細，但他們仍然執著某

一存有的狀態。心靈的粗层次能帶他

們到色界第四禪，而對平靜的更微細

的執著會帶他們到無色界去。因此，

這就是我們把三界和意識的层次連接

起來的方式。

在這种宇宙論的基礎上，佛教談

到宇宙不斷生滅的無盡過程。這個過

程要和三界的存在關聯起來加以了

解。依据一切有部阿毘達磨的文獻（

注三）（西藏佛教在佛教形上學和心

理學方面所使用的典籍），從色界三

禪天以下的世界都受制于不斷生滅的

過程。從四禪天以上，包含無色界，

皆不受我們所謂的物質宇宙演化過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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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影响。

這個無盡的演化過程和現代科學

大爆炸（BigBang）的概念很相似。如

果大爆炸這個科學的宇宙理論只接受

一次大爆炸做為万物的起源，那么當

然就不符合佛教基本的宇宙論。在那

种情形下，佛教徒就得咬指甲沈思，

并且提出某种解釋方式，說明大爆炸

是如何与佛教宇宙演化過程的想法抵

触。但是，如果大爆炸理論不限定只

有最初一次大爆炸，而且接受許多次

大爆炸，那就會和佛教對宇宙演化過

程的了解相當符合。

一切有部阿毘達磨同樣也討論宇

宙在每劫劫末時消融的實際情形。當

物質宇宙為火所毀時，只有色界初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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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以下被摧毀而已；當被水摧毀時，

二禪天下以下的世界都會被溶解掉；

當為風所摧毀時，色界三禪天以下的

世界都會被毀掉。因此，佛教的宇宙

論是以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元素來了

解物質宇宙的演化過程。一般而言，

我們通常會把虛空加入其中，變成五

大元素。不只在阿毘達磨中，同樣在

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中也可找到元素

溶解机制的复雜討論。這些解釋似乎

和現代科學的理論很相似。

說到這個，不必老是把阿毘達磨

文獻中所說的當真。例如，依阿毘達

磨的說法，宇宙的結构是依据須彌山

在中間為四大「洲」所圍繞的模型所

建立的。我們同樣也可發現，許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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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日月大小的敘述和現代科學的解釋

矛盾。科學的實驗已經證實那些宣稱

是錯誤的，我們必須接受科學家在這

几點上的結果。

因此，我在這里已非常簡短地概

論了佛教對物質宇宙的演化，或廣義

地說，對環境的了解。至于住在這些

環境中的眾生，佛教以為有許多种不

同的類型。有具色身的眾生，也有無

色身的眾生。甚至在我們所熟悉的這

個世界中，有許多我們感官能認識到

的眾生，也有許多感官認識不到的眾

生，例如那些神靈世界的眾生。

一般說來，佛教認為能生為人是

种最理想的存在方式，因為人具有修

習佛法的順緣。和人類比起來，神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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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被認為是較差的，因為那种存

在的形式對追求佛法的修行來說是較

無效的。神靈也許有一些我們所沒有

的能力，像有某些預知或神通的能

力，但事實上，他們的居處一樣是我

們人類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一部分。

所有在這世界的眾生都在迷惑和煩惱

的控制下。我們從某個角度可以說他

們真的是迷惑和煩惱的產物。

宗喀巴上師很生動地描寫了輪回

眾生之迷的存在情形。他用有人被惡

業、妄念和煩惱心思之大繩緊緊地捆

住的這個比喻來說明。由于被我見和

我執的密网网住，他們毫無目的地被

苦痛交雜經驗的急流舉起又拋下。輪

回的生活就像這樣。（注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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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三苦

那么，現在的問題：苦是什么？

佛教提到苦的三种层次或三個類型。

第一個叫「苦苦」，第二個叫「坏

苦」，第三個叫「行苦」。

當我們談到第一個類型「苦苦」

時，我們是談大家都會將苦視之為眾

所皆有的經驗。這些經驗是痛苦的。

佛教中有四种這類痛苦的主要經驗，

此四种被認為是輪回生活的主要經

驗，此四种被認為是輪回生活中的根

本，即生、老、病、死苦。認定這

些狀態是痛苦的形式意義，以及把

這個認定做為精神探索触媒的重要

性，在佛陀自己的傳記中顯現無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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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故事，當佛陀還是年輕的悉達多

太子時，据說他看到一個病人、一個

老人、一個被抬走的死人。看見這些

痛苦的衝擊，很明顯地使他了解到，

只要他不能免于無盡的生之過程，他

就得永遠受制于其他三苦的控制。之

后，他有緣遇到一個靈修者，使佛陀

完全了解到有從這個痛苦的循環中得

到自由的可能。

因此，佛教了解到只要我們還受

再投胎的過程控制，所有其他形式的

痛苦都是這個起始點的自然過程。我

們能把我們的生命刻畫成在生死循環

的中間夾雜着病与老的种种痛苦。

第二种层次的苦——坏苦——是

指那些我們通常以為快樂的經驗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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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，事實上，只要我們還在迷的狀態

中，所有我們快樂的經驗都是有染

的，而且終究會帶來痛苦。

為什么佛教要宣稱明明是快樂的

經驗終究會是痛苦的狀態？重點在于

我們把它們看做愉快或歡喜的狀態，

只因為和痛苦的經驗比起來，它們是

种減輕解除的狀態，這种愉快的狀態

只是相對的。如果它們自身是真的愉

快的狀態，那就會像我們沉溺于苦因

則痛苦的經驗會增加一樣，我們愈投

入讓我們產生愉快經驗的原因，我們

愉快或歡喜就應該會增強，但事實卻

非如此。

例如，在日常生活的层次，如果

你有美食華衣和引人羡慕的珠寶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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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短時間內你真的會覺得頗為非

凡。不只是你享受一种滿意的感覺，

而且當你把你的東西給別人看時，他

們也會分享同樣的感覺。但是一天過

了之后，一星期過了之后，一個月過

了之后，這個曾經給你那么多愉快

的同一個東西卻很可能只給你挫折。

這是事物的本質——它們會改變。名

譽也是如此。一開始你自己可能會這

樣想，「喔！我是這么快樂！現在我

大名鼎鼎，我出名了！」但一段時間

過后，有可能你就只覺得挫折和不滿

意。這种相同的改變，也會發生在友

誼和性關系方面。一開始，你几乎愛

得發瘋，但其后那個愛卻能變成恨和

攻擊，最坏的狀況甚至會導致謀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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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這就是事物的本質。如果你仔

細看，每件漂亮与美好的事物，每件

我們視為令人滿意的東西，到最后都

會帶給我們痛苦。

最后，我們來談第三种類型的

苦——「行苦」。這道出了主要的問

題，為何此是事物的本質？回答是因

為發生在輪回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由于

無明的關系。在無明的影响和控制

下，沒有永久快樂的可能。總會發生

某些麻煩，某些問題。一旦我們還

被無明的力量操控，也就是說，我們

對事物的本質還有誤解或迷惑，那么

痛苦就會像漣漪一樣，一個接一個地

來。

第三种苦是指我們迷的存在的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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掩事實，因行苦是由于根本迷惑及因

惑而生的惡業影响所致。把它叫做行

苦的理由是這种存在的狀態，不只是

今生痛苦經驗的根基，而且也是未來

受苦的原因与條件。

法 稱 的 《 釋 量 論 》

（Pramanavarttika）以及提婆的

《中觀四百頌》（Chatuhshataka-

shastrakarika）兩者都提出一种看待

第三种苦的有用方式，幫助我們深化

對它的了解。兩部作品都強調要反省

真實易變無常的微細层次。

這里要緊的是要記住有兩個层次

的意義。我們可以從某一事件的生、

住、滅的角度來了解無常。這個层次

的無常相當容易了解。在這個层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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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我們應該要加上某一事物的消逝

需要一個次要條件做為摧毀其連續体

的触媒。但是，還有第二個對變動不

居更微細的了解。從這個更微細的角

度來看，我們剛剛描述過的明顯的變

化過程，只是一個更深的潛藏變動過

程的結果。在較深的层次，每件事物

都剎那剎那不斷地在變動。這個剎那

變動的過程并非只是由于次要條件的

產生而摧毀某一事物的關系，而是導

致一件事產生的原因，本身同時也是

令之毀坏的理由。換句話說，在生起

的原因中，就有滅止的原因存在。

因此，剎那性要從兩個方式來了

解。首先，從任何實体存在的三個剎

那的角度——第一剎那，生起；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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剎那，住；第三剎那，滅。其次，從

每個剎那自身來看。一剎那并非是靜

態的；當它生起時，就走向自身的滅

止。

既然每件事在生起之初就不折不

扣地帶有滅的种子或潛在力，從這個

角度來看，我們可以說，它們的消滅

不依賴進一步的次要條件。因此，佛

教說所有的現象都是「依他起」的，

也就是說，它們是在自身之因的控制

下。

一旦你對現象的易變性質有了這

种了解后，你就能把對苦的了解放入

那個脈絡中，以及反省你作為輪回中

一個個体的生活。你知道，既然世界

的存在是由于它自己的原因与條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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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，它也必須是依他起的。換句話

說，它必須受制于使它產生的因果過

程控制。不管如何，在輪回的脈絡

中，我們這里所談的原因，不外是我

們的基本迷惑或無明（藏文叫མ་རིག་པ་

）以及迷惑導致的錯覺狀態。我們知

道，只要我們還在這個根本迷惑的控

制下，就沒有永久的歡喜或快樂的空

間。當然，在三界之中，有些狀態在

相較之下是要比別的狀態更快樂些。

不論如何，只要我們還留在輪回之

中，不管我們是在色界、無色界、或

欲界之中，都沒有永續快樂的余地。

透過最后的分析，我們是在一种苦的

狀態。這是第三類苦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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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無明

無明或迷惑的梵文是avidya，其

本義為「不知道」。不同的學派對無

明的意義有不同的詮釋。他們對無我

（anataman）的基本佛教教理的觀點

也不同。然而，所有的學派都共同地

了解到它的一般性意義，即我們存在

的根源有一基本的無明。這個理由相

當簡單。我們從個人的經驗都知道，

我們深切期望能得到快樂与避免痛

苦。然而我們的行動和行為卻只導向

更多的痛苦，而非我們想求的持久的

快樂。這已确定說明了我們是在無明

的框架中運作。這就是我們在生活的

根柢上所体驗到的無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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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傳統佛法，有一种方式可以

反省苦的性質，即反省輪回六道每一

道所受的苦。（注五）包含地獄道、

畜生道、餓鬼道等等。對某些人而

言，這些反省也許會使他們加深脫离

痛苦的追求。然而，對包括我自己在

內的許多其他人而言，反省我們人類

自己的痛苦可能更有效。雖然佛教教

導說，人類的生命是所有生命形式中

最正面的形式之一，因為人類有得到

圓滿大菩提的潛力，但人生卻非總是

快樂的。我們受不可避免的生、老、

病、死苦的控制。除此之外，當我

們反省到生命被無明及因無明而生迷

妄心念的制約与支配，對像我本人而

言，認識這個似乎比去想其他道的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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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要有效多了。

如同我早先提過的，佛教經典以

十二因緣描述無明緣行等等而導致在

輪回中投生的因果過程。在這點上，

佛陀有三种觀察。他說：

此有故彼有

此生故彼生

無明故緣行（注六）

關于這三句陳述，無著在《阿毘

達磨集論》中解釋說，任何東西的產

生都要有這三個必要條件。

（一）此有故彼有

無著解釋說，第一個陳述的意義

為所有現象的存在都是有其原因的。

我們可以說有一無限的因果鏈。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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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說在每件事產生時，都有第一因或

時間的起始點。無著把這個觀察視為

是「具有原因的條件」。

（二）此生故彼生

在講解第二個陳述時，無著介紹

了他所謂的「無常的條件」。這句話

的意義是指單單某一事物存在的事

實，不足以令其產生后果。某一事物

若要有產生后果的潛能，它必須錄屬

于因果關系之下；換句話說，它自身

的存在必須是其他原因的結果。因

此，我們有了原因的無窮性。所以，

單是存在本身不會產生后果，也不應

只有一個原因，應該同時是無常的及

錄屬于因果關系之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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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無明故緣行

無著講解這一點時，提到了因要

產生果時需要一個進一步的條件，他

稱此為「潛在性的條件」。這個想法

是說若要產生一個特定的結果，光是

有原因和無常是不充分的。并非每件

事能產生某些件事或任何事。在因与

果之間必須要有某种自然的相關。例

如，因為我們生命的本質是苦，所以

我們想要快樂，然而由于無明的關

系，我們自己創造了更多的痛苦，這

是因為我們生命的根源是痛苦。因

此，我們得到与其原因相關的結果。

摘要地說，任可事物的產生需要

三個條件：「原因要存在」、「因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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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常」、「因必須与果相關」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們應如何了

解無明与行的關系呢？佛教對一般的

因果關系加以嚴格分析，而且經典中

也有許多對不同類型的因与緣的討

論。總而言之，有兩种主要的因，一

為物質因或實質因，另一個是共作

因。物質因是指轉變成后果的那些東

西，例如一個物体的物質連續体。為

了要讓因轉變成果，還需要許多其他

的因素，那些因素就叫共作因。

再者，條件可以影响后果的方式

有許多种。這些方式更和心靈的复雜

運作有關。經典中指出有五种條件，

像所緣緣——這是指認知的對象；產

生感官認知的身根；無間緣——你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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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的先前連續体；以及其他。因此，

你就可以了解佛教對因果關系的了解

是非常复雜的。

讓我們舉火為例。什么是火的物

質因？我們可說是存于燃料內能生火

而其后變成火的潛在能力。以心為

例，那就更复雜了。例如，很明顯的

為了產生感官認識我們需身根。當

然，意識的生理基礎還得包含神經系

統，雖然在古老的經典中几乎沒有討

論到這個，也許我們需要把它加入佛

教的認識論和心理學理論中。但是，

意識的實質因不會是那些物質体。

這要從它的連續体的角度來了解，它

可以是种潛能或傾向的形式或任何東

西。這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，但是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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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我們可以這樣說，意識的實質因可

被了解成細意識的連續体，然而我們

應該要小心，不要落入讓人以為任何

東西的實質因和其自己完全一樣的這

种立場。這是說不通的。例如，我們

不能持有這种立場，說感官認知的實

質因都是感官認知，因為感官意識都

是意識的粗层次，且都全凭個人身根

的作用，而連續体應在意識的細层次

上來了解。因此，也許我們可以說意

識的實質因是以一种潛能的形式出

現，而不是真正的意識狀態。

四、意識

當我們談意識（藏文ཤེས་པ་）時，

我們不是在談一個「在那里」的一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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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獨、統一、整体的個体。當然我們

是在談佛教心理學中的第六識——意

識。（注七）

一般而言，當我們透過內觀試圖

探究我們的心時，我們會發現，它如

果不是被推論性思維控制，就是被感

覺或心情所控制。所以，讓我們省察

一下感覺和推論性思維是如何在我們

心中發生。

感覺當然能從与真實的兩個不同

面向的關聯來考慮。我們可純粹從生

理层次如感官知覺來談，但當我們要

從意識的角度來了解感覺時，這個問

題就更复雜了。雖然我們自然地就接

受感覺和身体的神經系統一定有關，

我們總得必須同樣要能說明更深层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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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感覺，或是我們所稱的經驗的各种

狀態。

我要指出雖然在這個領域完成的

研究還很少，盡管事實上這少許的研

究還在基礎階段，對禪修者所做的實

驗指出了現有科學典范尚很難說明其

現象。這些實驗已告訴我們，身体無

任何故意變化，而且個人不做任何身

体活動，一個人光用心系一處的力

量，就能改變他的生理狀況。按照現

有人体生理學的假設，很難解釋所發

生的生理變化。

我們的意識和所有我們的經驗都

有賴于我們的身体，這點是毫無疑問

的，所以從某种意義而言，人的身心

是解不開的。然而，同時那個研究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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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指出一种可能性，人的心同時也有

自己的力量，可由反省、禪思或修心

而增強。尤有進者，現代醫學，愈來

愈肯定治療過程中意志的力量，這是

廣為人知的事情。一個人的意志力

量，可影响他的生理狀況。意志力量

是如何被發展出來的呢？這可經由想

通某些事情和為自己的理解找到合理

根据而做到。同樣也可透過禪修而

做到。不管以那一种方式發展出來，

現在，意志能影响生理變化已被承認

了。

這代表什么呢？科學接受的似乎

只是我們心中產生的思想會促成腦中

的化學變化和運動，之后則以生理變

化表現出來。但純粹的思想是否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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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致如此的生理變化呢？以及是否思

想只是身体內或腦內化學變化所發生

的結果呢？我曾在不同的場合問過科

學家們，是否可能這個過程首先由純

思想產生，接着思想過程的發生引起

化學變化，又接着引起生理效果。通

常他們會回答說，既然假定了意識要

依靠生理基礎（例如腦），每個思想

的產生一定要伴隨腦部的化學變化，

或是由其所造成的。然而，對我而

言，這個假定似乎是在先入為主的觀

念上建立的，而不是以實驗證明建立

的。因此，我以為這個問題還是開放

的，而且需要更多的研究，特別是要

把那些從事深奧禪修的修行者包含進

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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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剛乘的文獻討論了不同层次意

識的存在，心的不同微細處，以及這

些細意識和微細气相對應的方式。我

想這些解釋能大大地幫助我們了解心

的性質和它的功能。

因此，就如我們前面知道的一

樣，大部分我們的意識若非由那些和

以前經驗過的事物相關的狀態——過

去經驗的回想傳送成現在的意識——

所組成的，就是由某种感覺或心情所

組成的。結果讓我們很難看清意識的

真正本質，即一种純然的知覺狀態或

心的光明。為了要在禪坐時達到這种

狀態，我們可以用心不思過去不預期

未來的法門。心要住于當下，雖然我

們真的不能講有一個「現在」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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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你能清除掉對過去和未來的思

惟時，慢慢地你開始會感覺到這二者

之間的空間。你就學會住于當下的時

刻。在那空間中，你開始瞥見我們所

稱的空性，而且只要你能更長久地住

于那空性之中，接下來，意識自身的

本性，即心的純然光明或自然知覺，

就會逐漸慢慢地在你身中出現。經由

不斷地練習，這段時間就能逐漸加

長，因此你對意識本質的知覺，就會

變得愈來愈清楚。

然而，要緊的是你要了解心性光

明或心性本質的經驗本身并不是种深

奧的体證。投生于無色界的各處被認

為是住于如是清明狀態的結果。另一

方面，如果我們知道如何把那個起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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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光明經驗當做基礎，之后我們可以

把其他的修行加入我們的禪修中，這

樣它會變得相當深刻。

在這里，我已解釋了我們應該如

何看待佛陀所教的苦諦。一旦你發展

出這种對生命苦之本質的認定，你已

對苦的根源是因根本無明的關系有一

些了解了。當然，這就會帶領我們到

第二諦——集諦上。

問題解答

問： 請問法王，如果色身無常是由于

他們复雜的生理本性，那么神靈

長存是否是因他們沒有色身實体

的關系？

達賴喇嘛答：讓我們舉佛教所說的住

于無色界的有情為例，這些眾生不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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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界或色界的眾生，他們也許不會受

制于像有色身的眾生必經的毀坏過

程，然而他們一樣還是無常的，因為

他在無色界的壽命還是有限的。既然

他的生命有起頭有結束，那他還是一

樣錄屬于變遷的過程下。

然而，如果我們談一個已達解脫

狀態的有情，已證得阿羅漢，那么情

形就不一樣了。相似地，證悟成就很

高的菩薩（從八地菩薩以上）也不再

受制于老化的過程。從某個角度來

看，以意識的連續這個觀點而言，我

們可說這樣的有情是有點長存的意

味。再者，經典上描述這類有情他

們擁有意成身而非色身。我們要注意

的是這個意成身和金剛乘中所談与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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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狀態有關的「識身」是非常不一樣

的。

注釋

—、有關佛教宇宙論的細節處理，請

參考 Myriad Worlds 一書，Jamgon 

Kongtrul 著，Snow Lion 出版，

一九九五。

二、人道是欲界的一部分。無色界比

色界更微細，色界又比欲界更微

細。

三、早期佛教的教法被分成律或戒

條；經或佛陀的說法；論，也就

是佛教大師所寫的注解和哲學文

獻。阿毘達磨文獻（論）至今

還有二套完整的全集存留下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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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套是上座部的巴利文論典，一

套是一切有部的梵文論典。在西

藏只教授一切有部的阿毘達磨論

典。有關宇宙論主要是參考世

親《俱舍論》的第三章。此書由 

Leo Pruden 翻譯成英文，Asian 

Humanities Press 出版，Berkeley, 

California,1991。

四、《圣道三要》第七頌。見 Robert 

Thurman 著 Life and Teachings 

of Tsongkhapa, Library of 

Tibetan Worksand Archives 出

版，Dharamsala,India,1982。

五、 根据西藏佛教的說法，輪回中的

六道各各被一特定的煩惱所控

制。地獄被瞋控制，畜生被無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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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，餓鬼被吝嗇控制，人被欲

控制，阿修羅被嫉妒控制，天被

慢心控制。

六、這句陳述可在中部第一卷（第

二六二，PaliText Society）和

中部第二卷（第二八頁，Pali 

Text Society）找到。

七、佛教的心理學奠基于六官的認識

過程：見、听、聞、嘗、触、

思。每一感官都与其根相連（

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），以

及根所作用的識相連。所以共有

六識，第六識為意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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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集諦

在前一章中，我們看清我們每個

人都想离苦得樂的事實，以及盡管這

個自然的渴求，卻因為我們不知道怎

么去創造樂因，反而還會創造更多的

苦緣。我們發現這情形的根源是由于

有一根本的迷惑，用佛教的術語來

講，有一根本無明的關系。我們不只

對事物存在的方式感到迷惑，而且對

因果關聯的方式也感到迷惑。因此，

在佛教中談到兩种無明：一、對因果

律的無明，特別是業報法則的無明；

二、以對究竟真實的無明。這分別和

我們在略談二种层次緣起的了解有

關。第一個层次是對因果相依的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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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，這去除了我們對因果律的無明。

較深的层次是對究竟真實的了解，這

去除了我們的根本無明。

然而，這不是說無明是我們迷的

存在的唯一原因。當然有其他的衍生

因緣，我們用「煩惱」（klesha）這

個術語來稱它。這是一類非常复雜的

情緒和念頭，在阿毘達磨文獻中有很

詳細的描寫。例如，根据阿毘達磨的

說法，有六种根本煩惱，從其中又生

出二十种次要的情緒念頭。因此，阿

毘達磨提出了整個心念世界的完整解

釋。

密教金剛乘的文獻對存在于輪回

的過程有另一個解釋，詳列了八十种

存于迷惑狀態的心念。在屬于金剛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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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時輪金剛文獻中，進一步從習气的

角度指出存在于輪回之中的原因。

從我們根本妄想所產生的煩惱導

致諸行。就這樣，煩惱与業就一同成

了苦的根源。

一般而言，我們把那些一發生就

會立即在我們心中產生干扰的狀況定

義為煩惱，這些煩惱使我們內在受

苦。

業

（一）業的范疇

如果上述的是煩惱的一般性定

義，那么業的定義是什么？（注一）

我們應該記得要把業放在佛教對自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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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果律較廣義的了解之脈絡中來看。

業是自然因果律中的一個特例，依佛

教的說明，此自然因果律遍行全宇

宙，事物的產生純是因緣和合的結

果。

業只是一般因果律的一個例子。

業之所以獨特，是因它牽涉到有意向

的行動，因此有造作者。世間運作的

自然因果過程之所以不能稱為業，是

因它無造作者。為了使因果過程具有

業力，它必須牽涉到一具有特定行動

意向的個人。即這個特定的因果机

制，我們才稱之為業。

在一般業的范圍內，提到三种會

產生相對后果的業：一、會產生痛苦

的業，一般被認為是惡業或不善業。



肆 、 集 諦   93

二、導致如樂受這种正面和愉快后果

的業，被認為是善業。三、范疇包含

導致平靜或中性經驗的業，被認為非

善非惡的無記業。

從業自身真正性質的角度來看，

有二個主要的類型：一、思業——

不需透過身体行動的業；二、思已

業——包含身業与口業。其次，從

業表達的媒介角度來看，有意業、口

業与身業。再者，在經典中，我們也

能找到有關全善業、全惡業和善惡交

雜業的討論。我覺得許多修習佛法的

人，絕大部分的業都可能是善惡交雜

的。

如果我們分析單一的業行，就知

道在那事件中包含數個階段。首先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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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机或意向的階段，接着有行動的執

行，之后是行動的累積或完成。根据

經典的說法，業行的強度和力量依每

一階段完成的方式而不同。

舉一個惡業為例。如果這個人在

動机的階段有像忿怒這种非常強的惡

心，然后因這個衝動而行動，但在做

完之后，立即深深地后悔他的所作所

為，那這三個階段就沒有全部完成。

這個行動相較于他全部完成所有的階

段的情形——有強烈的動机、真正執

行和完成行動后有快樂或滿足的感覺

是較弱的。同樣地，也有可能是個人

的動机也許很弱，但環境強迫他真的

做了那個行動。在這种情形下，縱使

惡業已做，但其業力會比第一個例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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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弱，因為此中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

動机的力量。因此，依動机、執行和

完成的強度，所造作的業會有相對的

強度。

在這些差异的基礎上，經典中談

到四种不同類型的業：貫徹而無累積

的業、累積而無貫徹的業、又貫徹又

累積的業、無貫徹無累積的業。了解

這點的意義很重要，要知道既然每一

作業有不同的階段，業行自身是合成

的，以及其性質可以用每一合成因素

加總結果來描述。

一旦你了解了這個之后，身為一

個佛法修行者，每當你有机會從事善

業時，一開始，确保你有強烈的正面

動机以及投入行動的強烈意圖是很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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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的。之后，當你真正執行那個行動

時，你應确保已盡全力，為了使這個

行動成功，你投入所有的心力。一旦

行動完成了，确保把所作善業回向一

切有情的福祉以及你自己證得菩提是

很重要的。如果你能以究竟真實的了

解來增強那個回向，那它甚至會變得

更為強而有力。

做為一個佛法修行者，理想上我

們當然應該試圖避免做任何惡業，但

是，縱然我們發現自己處于正在造不

善業的處境，至少确定我們的動机不

強以及沒有強烈的情緒是很重要的。

其后，甚至我們在做那個行為時，如

果我們有良心上的痛苦及悔意，那么

當然那個惡業會變得非常微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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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這個行動不應該伴隨任何

一絲的滿意之感。我們不應該對我們

所做的任何惡業感到快樂，我們應該

深深感到后悔，如果可能，我們應該

立即清淨惡業。如果我們能這樣做，

如果我們可以如此地把善惡業和應過

的生活方式關聯起來，那么我們將可

以更有效地遵行業報法則的教理。

雖然惡業有許多不同的類型，佛

教的經典將其整理為十惡業或十不善

報。其中，身業有三，口業有四，意

業有三。身体的三种惡業為殺生、偷

盜与邪淫；口（語言）的四种惡業為

妄語、兩舌、惡口与綺語；意（心）

的三种惡業為貪欲、瞋恚与邪見。理

想上，如果可能，一個佛法修行者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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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過十惡皆不做的生活，如果不能，

那么至少也該盡量避免。「眾善奉

行，諸惡莫作」是佛教徒所了解的一

种倫理生活方式。

（二）業与個人

一個佛-教的修行者如何真正地開

始過一种道德生活？人的終极企求是

想自輪回中解脫，以得到精神自由或

菩提，因此主要的工作是戰胜煩惱。

然而，一個修行者不可能一開始就能

直接与惡的心念戰斗，因此，合理的

進行方式很簡單，就是找出一种克制

我們表現身口意惡業的方式。第一步

就是要看好自己的身口意三業，不令

作惡，因而不要讓我們惡的心念得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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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致受其控制。

當你達成第一個階段后，你可進

入第二個階段以及處理根本因——我

們先前談過的根本無明。在這個階

段，你就可直接對抗煩惱的力量。一

旦你能這樣做，第三階段就不只是要

戰胜它們，還要根除它們留在你心上

所有的傾向和痕跡。這就是為什么提

婆在《中觀四百頌》中談到，一個真

正的修行者，首先必須要克服惡行，

在中間階段必須對抗我執，而最后的

階段應該要去掉使我們身陷輪回的所

有見解。（注二）

如我們已知的，佛教解釋世間与

眾生所住器世間，這二者都是根本無

明的結果，特別是從無明而起的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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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產生的結果。然而我們不應以為業

無中生有地就會產生這些東西。情形

不是這樣的。業不像一种永恒因。我

們應了解，業要能運作以及要有產生

后果的潛力，它必須有可以如此做的

基礎。緊接着要有物質世界和精神世

界這二者連續体的存在。我們可以把

物質世界的連續体回溯到某一特定宇

宙之起始，之后，我們甚至可以把那

個「起始」回溯到虛空。佛教接受「

虛空微塵」（namkhaidul）的存在，

而且主張有一個虛空的階段，從某個

角度來說，物質宇宙的來源都包含其

中。至于精神世界的情形，我們不能

說眾生意識的連續体是業力的結果。

同時我們也不能說，物質与心靈這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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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不斷的連續過程是業的結果。

如果情況是這樣，如果基本的連

續体不是由業所造，那么業的适當位

置在那里？在產生眾生及其所居住的

環境這方面，在哪一點上業扮演了因

果的角色？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，這

世界有一個自然的過程，在某一時點

上，當演化到一個能影响有情眾生的

階段——能產生苦的經驗或快樂的經

驗，這就是業涉入的時刻。畢竟，業

力過程只有和眾生的經驗相關才有道

理。

因此，如果我們問，意識是不是

由業產生的？或眾生是不是由業產生

的？答案似乎應該是否定的。但另一

方面，如果我們問是否人的身体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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識是業的產物？答案則是肯定的，因

為兩者都是從善業來的。這是因為當

我們談及人的身体和人的意識時，我

們是在談和個人痛苦、愉快經驗直接

相關的存在狀態。最后，如果問我們

追求快樂与克服痛苦的自然本能是否

為業的產物？似乎答案會再一次為否

定的。

（三）業与自然世界

現在，當我們談到整体物質宇宙

的演化時，我們不能說那個因果的自

然過程是業的產物。自然世界因果過

程的發生与業無關。雖然如此，在決

定過程產生的形式或導致的方向上，

業會扮演某种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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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于此應該提出，從佛教的分

析角度來看，要區分兩种探究的領

域。我們可稱其中一個領域為「自然

的」，此中只有因果律的自然過程在

運作；而另一個領域是依這些因果互

動會出現一些屬性。由于這樣區分的

緣故，當試圖要了解世界或真實的本

質時，我們發現有不同的推理管道可

用。

例如，我們在佛教的分析中使用

所謂的「四原則」。首先是自性原

則（Principle of Nature）：事物

存在，以及因其存在導致結果的事

實。我們几乎可以說這個原則意味

對自然律的接受。接着是效力原則

（Principle of Efficacy）：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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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有關事物依其自性有能力產生

特定結果的方式。第三個是依存原則

（Principle of Dependence）：在

前二個原則成立后，我們知道在事物

与事件彼此之間，在因与果之間，存

在一种自然依存的關系。在這三個原

則的基礎上，佛教的批判性分析采用

不同的推理方式去擴大或加深我們對

自然世界的理解。因此我們接受的第

四個原則是正确證明（Principle of 

valid Proof）：有了這個，那就一定

會變成這樣；有了那個，這應該會是

如此的。

對一個佛教的修行者而言，了解

這些自然世界的原則很重要，如此我

們就可以使用這些知識去過一种如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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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活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由于過

着如法的生活，我們就會把正确證明

的原則用于行善除惡這方面上。

因此，如我早先提過的，現在我

們要考慮的問題是：在因果過程的哪

一點上，業牽涉進來了？以及業是如

何地与自然因果律的過程互動？

為了要回答這些問題，也許我們

可以參考自己的經驗。例如，我們的

經驗告訴我們，在上午做的某一行

動，到了下午還有持續性的影响力。

行動會創造出某种心靈的狀態。它會

對我們的情緒和存在的感覺有所衝

擊，縱使它在早上就做了，它的效果

還在我們心中持久不衰。我想業及其

后果是以相同的原則在運作，甚至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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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遠的業報也是如此。我們要了解，

這就是業所造的效果何以能在行動做

完后還能留那么久的原因。當然，依

照佛教的說法，業的衝擊影响可在今

生甚至來世中存留着。

在這點上，我覺得除非用金剛乘

文獻所提到的要點，來補充佛教文獻

（注三）中所找到有關業力過程的一

般性解釋，我們的了解將不會是完整

的。金剛乘解釋物質世界和眾生的身

体這二者都由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五

大元素組成。這里的空要以真空或空

間來了解，而不是以無障礙這种學術

性意義來了解。金剛乘文獻用外在元

素和內在元素的角度討論這些現象，

以及在一個非常深奧的层次上，顯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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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們是如何彼此關聯的。透過對這個

關系的了解，我們對業影响這個世界

的方式會有更為深刻的体悟。

就如先前提過的，意識的存在是

個自然的事實。意識是存在的，就是

這樣。相似地，意識的連續，也是一

种自性原則：意識維持它自身的連續

性。在這點上，我要補充一下，佛教

對意識的了解是不可能為無處生或無

因生，同時，意識也不可能從物質中

產生出來。這不是說物質不能影响意

識。然而，意識的本性是全然光明，

純粹体驗；它是种本初的認識能力，

因此不能從与其性質不同的物質中產

生出來。這就導出既然意識不能無因

生，也不能自物質因生，那它一定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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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不停的連續体而來。就在這個前提

上，佛教接受（無始以來）前世的存

在。（注四）

我們已經知道苦的根源是業与無

明，但事實上，無明是主要的苦因。

（四）業与情緒

佛教每個學派相應于他們對無我

教理的不同詮釋，各有對煩惱性質的

不同了解。例如，對中觀自續派和唯

識宗而言，某些心的狀態和某些思想

情緒也許被認為是非妄想的，但從中

觀應成派的角度來看，仍然被認為是

虛妄的。當然，這點相當复雜，而且

需要多多研究，才會明了。

對我們而言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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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道煩惱是我們最終的敵人和痛苦的

根源。一旦它在我們的心中產生，立

刻就會破坏我們平靜的心，而且事實

上會破坏我們的健康，甚至我們和他

人的友誼。所有像殺害、欺凌及欺騙

等等，都是從煩惱衍生出來的，因

此，這是我們真正的敵人。

今天一位外在的敵人也許對你有

傷害，但明天很可能變成對你有幫

助，而內在的敵人一直都是破坏性。

再者，不管你住在那里，內在敵人總

是跟着你，這情況非常危險。相對

地，我們通常可以和外在敵人保持某

种距离。例如，在一九五九年，既然

逃走是种物理的可能性，我們逃出了

西藏；但是，內在敵人，不管我在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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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，或在布達拉宮，或在達蘭薩拉，

或在這里——倫敦，不管我去那里，

它都跟着我。我想內在敵人連禪修時

都在那里，甚至如果我觀想壇城時，

我仍然可能發現這個敵人就在壇城的

正中間！所以，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

的重點：戕害我們快樂的真正敵人總

是在我們自身之中。

那么我們能怎么辦？如果不可能

与那敵人交手而去除它，我想我們最

好把靈修之道忘了，而依賴酒精与性

和其他東西去改善我們的生活。然

而，如果有可能去除那個敵人，我想

我們應該掌握現在擁有人身、頭腦和

善心的這個良机，把這些力量結合起

來，令其減弱，甚至究竟根除它。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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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佛法，這就是人身被認為這么寶貴

的理由，因它本身主要靠智力和推理

就能令一個有情訓練及轉化他自己的

心。

佛教區分兩种情緒。一類是建立

在偏見上，無理性的，恨就是其中之

一。當然，這類的情緒會用像「這個

人深深地傷了我」這种表面理由，但

深入下去，如果你把那理由進一步追

下去，你會發現它真的不能追得很

遠。沒有适當理由的情緒，我們稱之

為負面的情緒。另一類像包括慈悲心

和利他心的情緒是有理性的情緒，因

為經由深度的探討，你可以證明它是

好的、必須的和有用的。再者，雖然

在性質上它是种情緒，它真的与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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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智力是調和的。事實上，靠我們的

智力与情緒的結合，我們才能改變和

轉化我們的內在世界。

只要內在敵人還在那里，只要我

們仍受其控制，就沒有永久的快樂。

了解到打敗這個敵人的需要是种真實

的体悟，培養出一种想要克服它的強

烈欲望是种追求自由的企求，在術語

上稱之為「出离心」。因此，分析我

們的情緒和內在世界的修行是非常要

緊的。

經典說想要克服第一种层次的苦

「苦苦」的欲望，甚至動物都自然有

此想法。至于想要從第二种层次的苦

「坏苦」中解脫的企求，并非是佛教

修行道所特有的。經由三摩地追求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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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的平靜，許多古代印度外道的靈修

之道都是相似的。然而，企求完全自

輪回解脫的真正熱望，只有自認識第

三种层次的苦「行苦」才可能產生，

于此我們了解只要我們還在無明的控

制下，我們就會受制于苦，而且將無

永遠快樂之處。也許可以這樣說，認

識第三种层次的苦是佛教修行道所特

有的。

問題解答

問：是否可請法王解釋，為何業報有

時立刻就來？為什么在其他情況

下要等好几世業報才會出現？

達剌喇嘛答：業本身的強度會是因素

之一。另一個因素是那個業報要成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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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其他條件齊全的程度，這得依其他

的業行而定。世親在《阿毘達磨俱舍

論》（Abhidharma Kosha）中提到了

這個問題，他說，一般而言，最強的

業會先有結果。如果某一個業的強度

和另一個相等，那么個人最熟悉的那

個業會先成熟。然而，這兩個業是一

樣強和一樣熟悉，那么先造的業會先

有果報。

問：就業報而言，思想和行動是不是

有所不同？換句話說，思想能造

成業嗎？以及業能造成思想嗎？

達賴喇嘛答：如我解釋過的那樣，佛

教對業的概念并不只限于身業，也包

含意業，或我們可稱情緒的活動。例

如，我們談及貪心或傷害的意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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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，這些都不必然要顯現在行為中。

有人可以完整而仔細地想過這些念頭

而完全不在行為上表現出來，因此這

些行動的某种完成真的可在精神层面

上發生。

再者，有一些類型的行動不必然

會有立即性的動机或意圖，但由于過

去業力的制約，有人可能會有某种行

動方式的傾向。這是說有些行動可以

是非因動机的結果而產生的，而是業

習傾向的結果。

注釋

— 、 「 業 」 這 個 用 語 是 從 梵 文

「Karma」來的，意指「行動」。

它在印度哲學中有三种主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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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義。第一种意義是把業視為

一种儀式行為，也就是犧牲祭

祀，這存在早期的吠陀和彌曼差

（Mimansa）哲學中。第二种是

把業當成人類行動的一個特定范

疇，也就是污染的和受限的行

動，在數論瑜伽、無二性、薄伽

梵歌和佛教中都可找到這种用

法。第三种意義并不把業當成一

种行動，而是把它當成一种行動

的理論，特別是決定因果的行動

理論。達賴喇嘛這里指的是第三

种意義。

二、《中觀四百論》第八章，第十五

頌。

三、見世親《俱舍論》第三章和第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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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。

四、有關這個主題的較完整討論，請

參見 Dialogus with Scientists 

and Sages: The Search for Unity 

一書中達賴喇嘛和 David Bohm 的

對談。此書由 Ren'ee Weber 編

輯，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

出版，London, 19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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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滅諦

第三圣諦是滅諦。在這里，我們

必須問自己以下的關鍵問題：涅槃是

什么？解脫（moksha）是什么？滅

（nirodha）指的是什么？以及真的可

能成就滅嗎？

如果我們回答因為佛陀在經典中

曾提到過，所以我們必須接受解脫是

可能的，我不以為那是個令人滿意的

答案。反省提婆在《中觀四百頌》中

提出的要點，也許是有幫助的。他論

道，當我們在談究竟真實或空性時，

我們必須了解到，對空性的了解是不

必依賴經典的權威的。我們可以用批

判性的分析和推理去逼近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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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主張有一個向我們顯現的現

象范疇，可被直接認識，因此不需以

任何邏輯證明它們的存在。第二個現

象的范疇對我們而言也許不明顯，但

我們可以用推理的過程來推論其存

在。這在術語上稱之為「稍微隱晦現

象」。空就屬于這個第二种范疇。（

注一）

既然我們能推論空的真理，我們

同樣也得接受經由推理過程也可推論

到解脫。就如龍樹講的，對解脫的真

正了解必須建立在時空的了解上，因

為解脫和透過空的体悟而完全去除滅

止妄念与苦受是沒兩樣的。因此，解

脫的概念和空的概念緊密相連，就像空

可以經由推論成立，解脫也一樣可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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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關 空 与 解 脫 的 密 切 相

關 ， 彌 勒 菩 薩 《 現 觀 庄 嚴 論 》

（Abhisamayalamkara）中，有一段處

理第三圣諦的文句，包含對十六种空

性的廣泛討論。月稱的作品同樣清楚

地討論了解脫是胜義諦（因此和空相

關）的事實。因此，似乎我們對解脫

可能性的接受是我們了解空性觀念程

度的函數。

一、空性——「無我」或空性的

四种詮釋

當我們談到佛教的空時，很清楚

地我們是指缺乏什么東西，是一种否

定的形式。相同地，無我也是种否定

的形式。為什么要堅持絕對的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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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？再一次讓我們暫停一下，想想我

們自己的經驗。

讓我們想象因怀疑附近有一些具

威脅性的東西，所以我有點害怕。如

果我有了我可能錯了的想法，那可能

只是內心的投射，雖然這會減少我的

害怕，但不能完全驅散它。然而，如

果我有那完全是种錯覺，那里根本無

任何東西，那不過是我的想像而已，

而且，如果我的否定是絕對的，那么

它對驅散我的害怕當然就會有立即性

的作用。問題是：如果是這樣，什么

真正被否定了？被空掉的是什么？

根据經典的說法，在這個例子中

的空是指否定的對象不見了，也就是

我們害怕的東西不見了。然而，這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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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未完全解釋事情，所以，我們要進

一步去了解否定的對象真正是什么。

這個問題的關鍵真正在于我們如何在

無我的脈絡下了解我。個人依据自己

對佛陀無我教法的哲學詮釋，在這里

各自所認為的否定對象就會不同。

就以把對「我」的認定當成一個

否定的對象的這件事來談，佛教文獻

呈現各种层次的微妙性。例如，在某

一层次上（注二），「我」被認定是

种實質性的真實，就如存在我們每人

身上的靈魂一樣，因此，在此脈絡

中，無我就是指對一個實質性的真

實，對自主的造作者或對永恒靈魂的

否定。

接着是唯識宗的詮釋，唯識派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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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對實質性的真實及永恒靈魂的信念

當成根本無明，而是認為相信物質世

界的真實存在才是無明。唯識派的人

視心物二元的錯誤信念是根本無明，

當与無我相關時，這個信念正是否定

的對象。

第三是中觀自續派對空性的了

解。根据這派的說法，雖然事物的存

在是因緣和合的結果，以及雖然事物

存在的狀態多少依于我們的認知而

定，盡管如此，事物還是有某一程度

的自性。這個學派所否定的是事物獨

立于認知之外的主張，這也是他們所

了解的空性。

然而從中觀應成派的角度來看，

那不是佛陀無我教法的最終意義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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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這派的看法，只要我們還未將事物

含有絲毫自性的觀念摧毀，那么我們

仍然執著事物為真，如同它們還有某

种獨立的地位一樣。因此，中觀應成

派否定了事物的自性存在与本性，而

且宣稱這才是空性的真正意義。

不管這些差异，這四個學派共同

的關怀是要強調，當我們要妥當地對

治我執時，重要的是要确保我們的否

定不藐視世俗世界的真實，即生活經

驗的世界。在此過程中，大家都共同

了解到因果律和業的作用不應該被否

定掉。從這方面看起來，似乎中觀應

成派的方法是最成功的，當在使用一

种能夠徹底完全否定我的分析方式的

同時，又确保緣起和業的世界不受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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毀，反而相互肯定。

二、中觀

在 龍 樹 的 《 中 觀 論 頌 》

（Madhyamakamulakarika）中有一段

非常重要的話，他說：「眾因緣生

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

中道義。」這個意思是說究竟而言，

只要是緣起的就是空，以及我們所名

言假立的一切東西，都与空的現象無

异。事實上事物是緣起的就意味它們

不是不存在，它們并非全無。所以當

緣起的了解与空性的了解結合時，我

們發現這就能使一個人踏入所謂的中

道，因它避免了絕對与斷滅的极端。

因此，中觀所說的「假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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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dependently designated）有一深

刻意義。第一個字「假」，意味事物

是依其他因素而存在的，這是說它們

不擁有獨立自主或絕對的存在。所以

第一點否定了絕對。第二個字「名」

，意味事物并非都是全無的，它們

不是不存在，它們真的存在。這部分

的表達确保現象世界的真實沒有被拒

絕。佛護論師（Buddhapalita）在他

為《中觀論頌》所寫的注釋中提到，

如果事物有獨立存在的地位，不需要

依靠其他的因素，那么為何它們的名

稱是相依与相關的呢？

談到這點，許多不同領域的物理

學家告訴我，當他們在构想一种真實

的概念能符合量子論對物質世界的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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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時，開始遇到問題，即使只當成一

种概念，什么是真實是個問題。對我

而言，這點出了當我們要看事物的本

質時，要找到本質的難處。然而，如

果我們跳到另一個极端，說每件事純

粹只是幻覺，都不過是心的投射，那

么我們會掉到唯識宗所落入的陷阱，

也就是完全唯心論的看法。因此，如

果事物無自性，然而，同時我們又對

每件事只是心的投射的結論不滿意，

那出路是什么？中道是什么？中觀對

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事物的產生純粹是

許多因素集合的結果，它們的世俗性

存在是從我們對每一集合体所加諸的

認定而衍生的。

關于佛教教理對空性的一般性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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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我們可以在文獻中找到許多為引

導我們了解空性而設計的推論方式。

這其中對緣起了解的推理，被認為是

最有效的。為了要培養對緣起意義最

深奧的了解，我想佛護論師和月稱論

師的作品是重要的。我自己的許多了

解，我在這里所介紹的大部分內容，

都是根据宗喀巴大師對這些議題所做

的解說，而他的說明正是依照月稱与

佛護對龍樹的解讀，甚至他證明每個

要點時，几乎都參考這兩位大師的注

釋。

當我讀龍樹的《中觀論頌》，我

把處理十二因緣的第二十三章和談無

我的第十八章結合起來研究。第十八

章告訴我們執著一個永恒的原則或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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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靈魂的過程是如何地把我們捆綁

在迷的存在中。又進一步告訴我們，

如何去否定常我這個原則，去除執

著，導向解脫，要點是在強調体悟空

性有多重要。（注三）

之后，我把這二章的研讀和第二

十四章結合在一起，在這章中龍樹預

期佛教實有論學派會提出許多反對議

論。這些反對的核心議題可以摘要如

下：如果無自性，事物就沒有自性的

存在和內在屬性，那就是無。這會導

致無任—四圣諦，如果無四圣諦，就

無三寶；如果無三寶，就不會有解脫

之道的存在。龍樹反過來用實有論者

的批評來回應他們，他說，恰好相

反，如果事物有自性在，實有論者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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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他的主張會產生的后果會适用在他

們自己身上，也就是說，如果事物是

實有的，四圣諦就不能成立，同時因

也不能產生果。因此這一章的中心訊

息是在證明龍樹所謂空非僅僅是無，

或全不存在。空應該以真實緣起性的

角度來了解：因為它們的緣起性，所

以事物無獨立的存在。

一位青海出身的大師羅作嘉措在

一首美麗的詩中，抓住了這點。（注

四）他說空在這脈絡下不是說無功能

性。那它所指為何呢？它是指真實存

有或絕對存有的空。緣起不會招致自

性或內在屬性，它招致的是如幻的現

象事實。因此，當你了解空与緣起這

二者的意義時，你可以同時在同一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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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不矛盾地安置空与表象。

這位大師進一步補充說，所有的

佛教學派都說他們的立場是不落二

端，談某种形式的空來避免常邊，談

現象真實的层次來避免斷邊。然而，

他指出只有當你反轉這個過程而克服

了所有形式的固執才可能，當然，那

是中觀應成派的論點。從中觀應成派

的角度來看，那是透過了解表象，人

從對絕對的執著中解脫出來，透過了

解空性的真義，人免于落入虛無之

中。

三、中觀學派

早先我說過，甚至在中觀學派中

也有二种對空性不同的解釋，我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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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了中觀自續派的觀點如何地与中

觀應成派不同。接受這個不同的基

礎來自龍樹大弟子之一的清辨論師

（Bhavaviveka）的著作，他對佛教

實有論諸學派提出非常具批判性的檢

驗，同時又批評佛護對龍樹的解讀，

清辨自己的立場是從這兩個批判展現

的。本質上，他主張雖然要拒絕絕對

的存在，但要接受事物某种形成的自

性和客觀真實，此點為中觀應成派的

大師如月稱所完全拒斥。所以，雖然

月稱、佛護和清辨都是龍樹的杰出弟

子，但他們對龍樹空之哲學的了解卻

各有實質的差异。就是因為這些差异

的關系，西藏的佛教學者才在中觀派

中又分出自續派与應成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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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二個學派在他們的方法論上也

是不同的。應成派大大地強調所謂歸

結式的推論。這像歸謬法（reductio 

ad absurdum），不太使用自身肯定某

一事物的理由，而更關注揭露辯論對

手立場的內在不一致性。相較之下，

中觀自續派傾向使用三段論法建立他

們自己的立場。

再者，關于我們感官認知物質對

象的方式，清辨和月稱還有另一個基

本差异。對清辨而言，當我們視覺認

知產生時，即見到一個客觀實体的外

表，這种說法是正确的，因為他接受

事物有某种程度的客觀性，其后投射

在我們的認知上。這完全被中觀應成

派的月稱所拒斥。因此，這兩個中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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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派差异的核心重點很清楚地在于是

否接受任何有自性的概念。

四、應用我們對空性的了解

了解這個微細點是這么重要的理

由，在于它牽連到對我們個人生活經

驗的解釋。當你產生強烈的情緒，比

如說執著和憤怒，如果你檢討那個情

緒經驗，你會發現其下隱藏一個假

定，即有一個你緊抓不放客觀而真實

的東西在那里，于此之上你投射可愛

或不可愛的性質。依据你對某一事物

所投射的性質，若非被吸引就是想拒

斥。因此，強烈的情緒反應，事實上

就假定了某种客觀真實形式的存在。

然而，如果你了解事物無自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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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當然這會幫助你了解，無論那事

情看起來多么真實強烈，它們都沒有

一個有效的基礎。一旦你知道它們真

的建立在對真實的根本誤解上時，那

么情緒本身就會變得支持不住了。另

一方面，如果你對空性的了解不夠徹

底，即你還沒有完全成功地否定自性

的概念，當然你對情緒的態度會有點

正反并存的，你也許會覺得它多少是

正确的或可被正當化的。

當你對空性產生一定程度的了

解，盡管只是一种知識上的了解，和

你自己通常的反應比較一下，你對事

物會有新的見解。你會注意到我們所

投射到這世界上的性質有多少。更特

別的是，你會了解到我們絕大部分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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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的產生，都從假定某些不真的事情

為真而來的。這樣子，你也許可以体

會到你所認知的事物和事物真實之間

的差异狀態。

我們從這里面所學到的寓意如

下：煩扰我們心的強烈情緒是從一种

基本的困惑狀態而來的，使我們視事

物為真實且獨立的存在。結論是我們

知道不論在我們的經驗中，或真實

上，或理智上，煩惱的心念都沒有正

确的基礎。

對比之下，你對事物空性的体悟

不只是建立在理性上，還建立在經驗

上：它有正确的基礎。除此之外，你

對空性的了解和執著事物為真是彼此

直接對立的，因此可以使對方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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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它們是對立的力量，而且一個有

正确的基礎，另一個沒有，我們最后

得到的結論是，我們對空性的了解愈

深、体悟的力量愈大時，我們就會愈

能看透情緒的虛偽，其后那些情緒就

會變得愈弱。真的，我們會了解強烈

的煩惱及基礎無明都能被削弱；而對

空性的体悟卻能增強。

五、解脫

我們的檢討已達成這點結論，即

我們可以接受妄想和無明的力量是可

被減少的，但是否可以完全赶走它們

以及從我們的心中根除，仍然是個問

題。這里，彌勒菩薩《究竟一乘寶性

論》中几個重點可能深具關鍵性。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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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該論典的說法，我們認識的潛能是

內藏于我們的意識之中，是我們的心

本有和自然的品質，而那些令心煩惱

的因素，并非是心的根本部分。精神

上的痛苦和我們心的本質是不同的，

因此被稱為是外來的。

當我們談到成就佛陀的完美智慧

時，我們不應想成是我們需要去創造

不在我們自身之中的品德，以及需要

從我們自身的外在某處去得到這些。

我們應該要視完美的佛智為一种能被

實現的潛能。心的染污妨礙了內含于

我們意識中的那個潛能的自然表現。

這就如同無所阻礙的認識能力已在我

們的心中，但染污遮蔽妨礙其完全的

發展和表現。然而，一旦我們了解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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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本性是一种純然光明和單純体驗，

或全然的認識能力，之后，我們就能

認識到完全去除這些煩惱的可能性。

總結來說，我們在這一章依循概

念的途徑來推斷是否真正可能達到解

脫的問題。

最后，如果我們接受解脫是可能

的，那要如何正确地了解它呢？在經

典中，解脫具四种特征。第一個特征

是煩惱續流的真正滅止。第二個特征

是真正的和平，完全平靜的狀態，已

得到免于所有心之染污的完全自由。

第三個特征是完全滿足，因為已得究

竟滿足。第四個特征是定离，意思是

說已确定了脫离迷的存在的過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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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釋

一、第三個現象的范疇是「非常隱晦

現象」，超出一般的直接認識和

邏輯推理之外。一般而言，這只

能在另一個人證言的基礎上或透

過經典權威而建立起來。

二、聲聞乘的諸學派特別持這個看

法，尤其是分別說部、一切有部

和經量部。

三、第十四章，第十八頌。

四、達賴喇嘛是指一本叫做《間雜

讚》（藏文སྤེལ་མ་བསྟོད་པ།）的書，

這是以頌文形式注解宗喀巴有名

的《緣起讚》的一本注釋。羅作

嘉措是十九世紀末期出身青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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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魯派大師，他另一個名字秋內

喇嘛仁波切之名更廣為人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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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道諦

如果我們接受解脫是种可達成的

目標，那如何才能達成呢？這個問題

就讓我們接着談道諦，第四圣諦。

根据中觀的解釋，正道應從發展

對空性的直接證悟的角度來了解。這

是因為親證空性可以直接導致滅的成

就。然而為了要得這种体證，我們要

先有止于一處禪定的基礎，因為這個

禪定可以導致對空性的領會。當個人

達到那种領會時（注一），就是加行

道的開始，在他得到空性的直接證悟

時，就叫見道。

空性的領會必須先建立在透過推

理而產生的知識性了解上。真的，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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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那個知識性了解，不可能得到依禪

修而得的空之体驗。發展知識性了解

的最初階段，是我們所謂資糧道的一

部分。資糧道的起點就是當修行者真

正地生起了想要得到解脫的企求的這

一點，我們認為這點是佛道的最初

點。

一、聲聞乘道

在我們着手修道（注二）之前，

還需要許多准備。一開始，最重要的

修行是戒定慧三學。在經典中，一般

都從修行者的体驗的角度來描寫修道

上的進階。因此，重要的是你要了

解，個人所走的真正的道，即是在空

性上逐漸加深的知識与体證，術語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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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稱為道的智慧面。再者，体證空性

的智慧必須在止觀雙運的脈絡下發展

進行。

為了要体會止觀雙運，我們必須

先發展止，因為只有止可以使我們拓

展能量和集中強度。所以，止的訓練

是關鍵。要把止修成功，必須具備兩

個因素，即隨念与儆省的應用。如能

把集中的心從完全符合倫理的生活中

建立起來時，這兩种能力就能發展成

功，也就是把戒律應用在我們的態度

和生活方式上。這當然就說明了戒律

的重要。因此，現在我們就知道這三

學是如何彼此關聯的。

對聲聞乘道和大乘道兩者而言，

所有的這些修行都是共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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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大乘道

現在我們必須看佛教另一個重要

的面向，也就是根据慈悲所建立的所

有佛法。

慈悲是佛法的真正基礎。增長我

們的善心和培養一顆利他心的目的是

要加深我們對慈悲的理解，以及激勵

存于我們之內的慈悲潛能。就在這個

深刻慈悲的基礎上，我們發起為利益

一切眾生的利他菩提心。

傳統上，這就叫作發菩提心。什

么是菩提心？在彌勒菩薩的《現觀庄

嚴論》中講到菩提心有兩個推動因

素：第一個因素是對一切眾生的真正

慈悲，第二個因素是認識到為了要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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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他人的福利，必須要成佛。要生起

利他菩提心，只有慈悲心是不夠的。

菩提心必須是基于慈悲心而產生某种

責任感，所以你愿意獨自承坦幫助別

人的工作。

這种責任感的產生，只有在你發

起遍及一切眾生自然的真正的慈悲心

后才有可能。這就是普遍的慈悲心。

此稱為「大悲」

（mahakaruna），這和一般有限

的慈悲心不同。然而，除非你對自己

和別人的苦的本質有真正的体會，這

大悲心自己不會產生。你認識到自己

的處境是一种苦，之后，你也會感到

一种真正的同情心以及你和他人之間

的關聯。要對苦的本質有所体會，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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諦的反省對加深体會有所幫助。

對一個有利他心的修行者而言，

重要的是要了解只得一己的解脫是不

夠的。因它不只限于個人的解脫，甚

至從自己成就完美之道的角度來看，

它并非是种完全覺悟的狀態。

因此，培養自然的同情心与和別

人的親近感是很重要的。佛教經典中

談到可以這樣做的其中一個方法，是

想象所有的眾生都是你的母親，或另

一個和你親近的人。喚醒對你母親或

其他親近的人自然的慈悲心，然后把

它擴大到所有其他的眾生。以這种方

式，你會產生一种自然的与自發的同

情心。然而，如果因為視某些人為敵

某些人為友而產生對他人情緒的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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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，你的同情心就無法產生。首先你

要克服那個分別心，于此，平等心的

修行很重要。

寂天菩薩在《入菩薩行論》

（Bodhicharyavatara）提出另外一

個方法。經由視他人和自己是平等

的，他解釋培養真正同情心的方法。

例如，就像你個人希望离苦得樂，別

人也有相似的愿望，就如你有權利去

得到這個，他們也一樣有權利。就以

這個平等心，你節制你的自我中心觀

點，設身處地為別人着想，視他們比

自己還要親。

根据西藏的傳統，這兩個不同的

方法是要結合起來修的。由于反省和

禪修的結果，一旦你產生一种激勵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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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利他心体驗，為了要穩定和增強

它，慣例是去參加一個确切生起菩提

心的儀式。之后應該要產生投入菩薩

行的強烈欲望。遵照傳統，修行者在

此時要正式受菩薩戒。菩薩的典型或

菩薩行可被概括成三种戒：首先是防

范惡行的攝律儀戒，第二是特意從事

善行的攝善法戒，第三是幫助他人的

攝眾生戒。

從因地的修習導致果地的角度來

看，菩薩行有時也從福德与智慧這兩

种累積的角度來敘述。在佛道中，這

兩种累積在方便与智慧的結合下一齊

增長，而且不應分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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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金剛乘

密宗或金剛乘的深奧与复雜是從

結合方便与智慧的修行產生的。精簡

地說，金剛乘教法中方便与智慧合一

的特征之一，是修行者首先要以空性

來了解他對自我和世界的認識，然后

把每件事物融入空性。之后，以那個

對空性的認知觀想本尊的完美形式（

當然一開始是用想象的方式）。接

着，你思維那本尊的無實有性或空

性。因此，在單一認知的情形下，方

便与智慧兩者都呈現而完成了；在觀

想本尊的同時又了解本尊的空性。

根据格魯、薩迦和噶舉諸派的說

法，金剛乘的傳統中有四部主要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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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，即事部、行部、瑜伽部和無上瑜

伽。前二部密續不需要受密教三昧耶

戒，瑜伽部密續和無上瑜伽部密續要

受密教三昧耶戒。無上瑜伽密續還有

使用各种不同生理元素的禪修，例如

觀想身体的气脈，在气脈內流動的

气，以及「明點」等等。在所有這些

不同類型的禪修中，關鍵都是菩提心

的生起和空性的体悟。若缺這兩個因

素，那些禪修沒有一种可被視為是佛

法的修行。

然而，在某些极可信賴和正宗的

瑜伽部密續的典籍中提到，金剛乘的

修行道也可以建立在唯識宗對空性的

了解上，不必然要建立在中觀所了解

的空性上。盡管如此，我覺得如果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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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的修行要完整，如果想成就密教道

的全部證悟，体悟中觀所談的空性确

實是要緊的。

四、奉行佛道的忠告

我有三項忠告要和你們分享。

首先，除非你能在我先前略述過

的那些基本佛法修行上建立扎實的根

基，否則那些所謂深奧的密教修法都

不會有效。重點是對一個實修的佛教

徒而言，對四圣諦產生了解及付諸禪

修是必須的。因此，禪修應該是你修

行中的根本部分，同時包含止觀。

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你的決心。你

不應想象這些發展可在几天或几年

內發生，這也許需要數劫的時間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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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很明顯地決心是必須的，如果你

認為你自己是個佛教徒，且要真正修

行佛法，那么一開始你就要下定決心

如此做，直到最后，不管這要几百万

劫或几十億劫。究竟，我們生命的意

義是什么？生命自身是沒有真正意義

的。然而，如果我們把生命用于正

道，那么不管是几天、几月、几劫都

能變得很有意義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

只是毫無目的地浪擲生命，甚至連一

天你都會覺得太長，你會發現，一旦

你有堅定的決心和清楚的目標，時間

就不重要了。

就如寂天所寫的优美禱祠一樣：

只要虛空存

以及有情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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愿吾住世間

盡除世間苦（注三）

他的話真正帶給我相當程度的体

悟，且如此地鼓舞人心。

我最后一點忠告如下，如果你愈

沒耐性，如果你愈要最快、最便宜或

最好的方式，你愈容易得到差勁的結

果。因此，我想這是一個錯誤的方

法。

注釋

—、見《十地經》（Dasa bhumi Stura） 

中對菩薩道十地的解釋。

二、在印度的傳統中，一般來講，佛

道是以八正道來代表，包含正

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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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、正精進、正念和正定。西藏

的傳統以五道來敘述佛道，包含

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和

無學道。在這個架构中，八正道

是包含在修道中。

三、寂天的《入菩薩行論》，第十

章，第五十五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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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結論

如果要我把這些談話的精華摘要

出來，我會這樣說，如果你對四圣諦

的了解是從這种深度的反省中產生

的，那么你會深深地讚嘆真正的皈

依——法，而且你會產生自己可能實

踐法的堅信。在這個堅信的基礎上，

你將對佛陀示現修道之路予你產生真

正的信心，你也會深深地尊敬你的修

行道侶——僧團成員。

如果你對三寶的了解是建立在這

种對四圣諦的深度体證上，那么每當

你想到佛、法、僧時，他們都會展現

全新的力量。這就是皈依的真意。

事實上，甚至更簡洁地說，我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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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里所講的全部解釋，就是要說明皈

依三寶的意義。

雖然我自己的修行很差，真的很

差，雖然我持咒和觀想壇城，雖然如

此，我的日常修行主要還是以四圣諦

和菩提心為重。我覺得這兩种修行是

真的有實際的利益。有時我會想觀想

本尊几乎可以像一种自我欺騙的方

式，我自己的觀點是我們必須一步一

步有耐心和決心進行修行。如果你這

樣修，那么在一年或十年后，你會注

意到至少你自己有進步，當你知道以

后，它會給你繼續修行的新勇气。然

而，我們要了解改變一點也不容易。

現在你已讀了四圣諦的這些教

法，如果你認為你自己是個佛教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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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請付諸實行。不應只停在知識的

层次。修行与教法必須成為我們生活

的部分。當然，這也适用于其他宗教

的信仰者如基督徒、回教徒或：不

管你的信仰為何，一旦你接受那信

仰后，它必須成為你生活的部分。光

在禮拜天上教堂以及合掌祈禱一會

儿是不夠的。如果你其他的行為保持

一樣，不管你是不是人在教堂內，我

想你自己宗教的教義必須保持在你心

中。那是非常重要的。只有那樣你才

會体驗到它的真正价值，否則它就只

是你腦袋中的一种知識，當你面對生

活中的難題時，它不會有任何幫助。

一旦教法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

時，每當你有真正問題時，它會給你



柒 、 結 論   159

內在的力量。其次，當你變老時，或

有不治之病時，以及當死亡終于到來

時，那時你的修行真的會給你內在的

保證。畢竟，死是生的一部分，一點

也不奇怪，我們所有的人早晚都得通

過那個門。在那時，不管是否有來

世，有一顆平靜的心是非常有价值

的。我們如何在那個時刻得到一顆平

靜的心呢？只有當我們自己有一些可

提供內在力量的經驗才有可能，因為

沒有其他的人可以把那個經驗給我

們——沒有神可以，沒有上師可以，

也沒有朋友可以。這就是為什么佛陀

說你必須成為你自己的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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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

慈悲——人類幸福的基礎

––達賴喇嘛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九

日于英國曼徹斯特自由貿易中心所發表的

公開演講

我想每個人都有一顆「我」的天

生意識。我們不能解釋為什么會有那

种感覺，但是就是如此，伴此而生的

就是离苦得樂的欲望。這點的确可予

正當化；我們有儘其可能得到快樂的

自然權，同時我們也有克服痛苦的權

利。

整個人類的歷史都是在這個感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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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。事實上，這不

只限于人類，從佛的角度來看，甚至

最小的昆虫也有這种感覺，依牠的能

力，試圖得到快樂和避免痛苦。

然而，人和其他動物有一些主要

差异。這些差异在于人的智力。以智

力而言，我們是先進多了，而且更有

能力。我們可以想到更遠的未來，我

們的記憶也強到可以回想多年以前。

再者，我們有口傳和記載的傳統可以

使我們回想几世紀以前的事件。現在

由于科學方法，我們甚至可以探察几

百万年前發生的事。

所以我們的智力讓我們非常精

明，但同時正因這個事實，我們也有

較多的怀疑，甚至較多的害怕。我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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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對害怕的想象比其他動物要超前

多了。除此之外，人類彼此之間的沖

突、個別家庭內的許多沖突，更別提

社區与國家之間的沖突，以及個人內

在的沖突——所有的沖突与矛盾都是

因我們的智力所帶來不同的想法和觀

點而產生的。不幸地，智力有時也能

產生相當不快樂的心情。從這個角度

來看，它成為人類痛苦的另一种來

源。但同時我想，究竟看來，智力是

我們克服所有這些沖突和差异的工

具。

從這個角度而言，在地球上所有

不同的物种中，人類是最大的麻煩制

造者。這是很清楚的。我想象如果地

球上沒半個人類存在，那地球會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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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了！當然許許多多的魚、雞和其他

小動物們也許可以享受到某种真正的

解脫。

因此，人類的智力用于建設性的

方式上是很重要的。關鍵就在此。如

果我們妥善地使用這個能力，那么不

只人類彼此對地球較不具傷害性，而

且個人也會快樂一點。這掌握在我們

的手中。把我們的智力用于正途或歧

途在于我們自身。我們如何學習建設

性地使用我們的能力呢？首先，我們

需要認識我們的本性，之后如果我們

有決心，就會真有轉變人心的可能。

今天我要在這個基礎上談個人如

何能找到快樂，因為我相信對其他所

有事情而言，個人是關鍵。任何社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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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產生改變，必須從個人開始。如果

個人能變得善良平和，這馬上就會帶

給他的家庭一种正面的气氛。當父母

是好心安詳的人，一般而言，他們的

小孩也會發展出那种態度和行為。

我們態度產生的方式經常受外在

因素所困扰，所以一方面要去除你身

旁的困扰。要建立一個快樂的心情環

境即身旁的情境是非常重要的。然

而，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態。

身旁的環境也許不會那么友善，

甚至可能是有敵意，但如果你內在的

心態是正确的，那情境就無法干扰你

的內在安宁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的態

度不對，那麼即使你身旁都是好朋友

和最好的設施，你還是不會快樂。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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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為什么心態比外在有條件更重

要。雖然是如此，在我看來，許多人

更關心他們的外在環境而忽略內在心

態。我建議我們應該更注意我們的內

在品質。

精神平和需要許多重要的品質，

但從我有的一點點經驗而言，我相信

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性的慈悲

与情義；一种關怀的感覺。

讓我解釋一下我們所謂的慈悲意

義為何。通常我們對慈悲或愛的概念

是指對我們的朋友及所愛的人的某种

親近感。有時慈悲也會有怜憫的意

思。但這是錯的，任何令我們瞧不起

他人的愛或慈悲不是真正的慈悲，而

且了解到別人和你一樣都有离苦得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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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權利。就在這基礎上，既然你看到

他人在受苦，你對他們產生一种真正

的關怀。

至于我們對我們的朋友所感覺到

的親近感，這通常比較是屬于依戀而

非慈悲。真正的慈悲是無偏袒的。如

果我們只覺得和朋友親近，對我們的

敵人不親近，或對我們所不認識的無

數人們感到冷漠，那我們的慈悲只是

部分的或偏私的。

如我前面提過的，真正的慈悲是

建立在認識到他人和你自己一樣有快

樂的權利，因此連你的敵人也是和你

一樣是個追求快樂的人，而且和你一

樣有權利快樂。在這個基礎上所發展

出來的一种關怀的感覺就是我們所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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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慈悲，它遍及每個人，不管那個人

對你的態度是敵對的或是友善的。

這种慈悲的其中一個面向是一种

關怀的責任感。當我們產生這种動机

后，我們的自信就會自動增加。這會

導致害怕信心降低而成為決心的基

礎。如果你一開始就真的下定決心要

完成一件困難的工作，甚至你失敗了

一次、二次、三次，那都不要緊。你

的目標非常清楚，所以你會繼續努

力。這种樂觀和下定決心的態度是成

功的關鍵因素。

慈悲也會帶給我們一种內在的力

量。一旦它發展了，就會自然地打開

內在的門，經由此門很容易我們就可

以心對心与其他人甚至其他眾生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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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你對別人有恨意

或惡感，他們也會對你有相同的感

覺，結果，怀疑和害怕就會在你們之

間造成距离，并且使溝通變成困難。

然后你會覺得寂寞和孤立。這不是說

你社區中的所有成員都會對你有相似

的惡感，但由于你自己的感覺，有些

人也許會以負面的角度來看你。

如果你對別人心怀惡意，還期望

他們會對你友善，那你就不合理了。

如果你要你身旁的气氛更友善，你首

先必須為那气氛創造基礎。不管別人

的反應是正面的或負面的，你首先必

須創造友善的基礎，在此之后，如果

別人是負面的反應，那你就有權利适

度地反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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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總是嘗試創造与人友善的基

礎。例如，每當我遇到初見面的人，

我覺得沒有必要引介。那個人很明顯

的是另一個人類。也許在未來，科技

的進步可能會使我把机器人和人類搞

混了，但是到現在為止，這种事還沒

有發生過。我看到一种微笑、几顆牙词

和雙眼等等，我認得那個人是人類。

我們的感情在那基礎上是相同的，而

且除了膚色以外，基本上我們的生理

构造也是相同的。不管西方人有黃頭

發、藍頭發或白頭發都真的不要緊。

重要的是我們在感情上是相同的。就

以這個信心，我覺得別人就是兄弟，

很自然地就可以親近他。在大部分的

情形里，別人都會立刻适當地回應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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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成朋友。有時我失敗了，那我就有

依情境而反應的自由。

因此，基本上我們應該開放地接

近別人，把每個人當成像我們一樣的

另一個人類。我們所有人之間并沒有

那么多的不同。

慈悲自然就會創造一种正面的气

氛，結果會使你覺得平和与滿足。只

要是一個慈悲的人所住之處，那里就

會有一种快樂的气氛。甚至連狗和小

鳥都很容易接近那個人。大概在五十

年前，我在拉薩羅布林卡夏宮養了一

些小鳥，其中有一只鸚鵡。那時我有

一位外表看起來不太和善的老侍者，

他有一雙非常圓而嚴厲的眼睛，但他

總是會用一些干果喂那只鸚鵡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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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每當那個侍者要出現時，儘管

是他的腳步聲或咳嗽聲，就會讓那只

鸚鵡展現某种興奮之情。那個侍者對

那小鳥特別友善，鸚鵡對他也有令人

惊奇的反應。有時我會喂牠一些干

果，但牠從未對我表示那种友善，所

以我就用一支棍子戳牠，希望牠會有

不同的反應，結果完全相反。我用力

過頭，所以牠也同樣地回词。

因此，如果你要有真正的朋友，

首先你必須在你身旁創造一种正面的

气氛。畢竟我們都是社會性動物，朋

友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如何能讓人們面

露微笑？如果你保持面無表情或抱着

怀疑的態度，那就很難了。也許如果

你有權力或金錢，有些人可能會給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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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作的微笑，但真正的微笑只會從慈

悲而來。

問題是要如何生起慈悲心？事實

上，我們真的可以生起毫無偏私的慈

悲心嗎？我的答案是我們絕對可以。

我相信人性是溫和的和慈悲的，雖然

過去和現在有許多人認為人性基本上

是侵略性的。讓我們來檢討這一點。

在受孕時及胎儿期，對我們的發

展成長而言，母親的慈悲平和心態是

個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如果母親的心非

常不安，那就會傷害到我們。那才是

生命的開端而已！甚至受孕時父母親

的心靈狀態也是重要的。例如，一個

小孩是因強暴而受孕的，那就會沒人

要，變成一件很可怕的事。為了要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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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地受孕，應該要有真愛和相互的尊

敬，不只是瘋狂的激情而已。只有一

點偶發的情愛是不夠的，這對伴侶要

彼此相知相敬，這是快樂婚姻的基

礎。再者，婚姻應該是一輩子的，或

至少也要長久。生命應該正确地從這

种情境開始。

根据醫學的研究，出生后的那几

個星期，嬰儿的腦還在成長。專家說

在那段期間中，身体的接触對腦部的

适當發展很重要。光是這點就告訴我

們，僅僅是身体的成長就需要別人的

關愛之情。

出生之后，母親要做的第一件事

就是喂奶，嬰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

吸奶，奶經常被認為是种慈悲的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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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。如果沒有母奶，在過去的傳統中

嬰儿是不可能存活的。經過吸奶的過

程，母親和小孩之間產生了親近感。

如果沒有親近感，那么小孩不會去找

母親的乳房，而且如果母親不喜歡那

小孩，那她的奶汁也許不會分泌通

暢。因此，母奶來自于關愛之情。這

是說我們生命的第一件事吸奶是關愛

之情的象征。當我參訪教堂時，看到

圣母瑪麗亞抱着圣嬰耶穌時，我總是

會記起這點，對我而言，那是愛及關

怀之情的象征。

我發現在充滿愛与關怀的家庭中

長大的那些小孩，身体成長得較健

康，在學校的功課也比較好。相反

地，那些缺乏關愛的小朋友在身心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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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上困難較多。這些小孩長大之后也

會發現很難向別人表達感情，這是件

大悲劇。

現在讓我們來看看生命中最后的

一刻——死亡。在死亡的時候，雖然

垂死之人已不能再從他的朋友得到許

多幫助，但如果他被朋友所圍繞，他

的心也許會平靜許多。因此，縱觀我

們的一生，從出生開始到死亡，人類

的感情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。

充滿感情的性情不只能使我們的

心更平和安詳，它也會對我們的身体

帶來正面影响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恨

意、嫉妒和害怕會煩扰我們平靜的

心，使我們心亂与傷身。連我們的身

体都需要平靜不受煩扰。這表示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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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血液感激平靜的心。

因此，雖然有些人會不同意，我

覺得縱然攻擊性是我們生命的一部

分，但生命的主控力量應是人性的情

義。這也是為什么人性可能增長基本

的善良。

我們一樣也可以從知識的推理來

了解慈悲的重要性。如果我幫助另一

個人，對他表達關怀，那么我自己也

词從中得到利益。然而，如果我傷害

他人，事時上我也會有麻煩。我經常

半開玩笑說，如果我們要真正自私的

話，那么我們最好要聰明的自私，不

要愚笨的自私。我們的智力可以在這

點上幫助我們調整態度。如果我們善

用智力，我們就能領悟過慈悲生活方



附 录  慈 悲 — — 人 類 幸 福 的 基 礎   177

式可以實現我們的私利。甚至可以這

樣主張，慈悲究竟上是自私的。

我不以為在這脈絡下的自私是錯

的。愛自己是要緊的。如果我們不愛

自己，我們如何能愛別人？當有些人

談到慈悲時，他們的觀念似乎是慈悲

需要完全不顧自己的利益——犧牲己

利。情形不是這樣的。事實上，真愛

首先就要導向自己身上。

自我有兩种不同的意義。一种是

毫不猶豫地傷害其他人，那是惡意的

而且會帶來麻煩。另一种是在決心、

意志和自信上建立起來的，這种我的

意義是非常必須的。如果沒有它，我

們怎么可能產生完成生命中任一項工

作的信心。同樣地，欲望也有兩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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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管怎樣，恨必然是惡的、破坏和

諧。

我們如何能減少瞋恨呢？憤怒經

常比瞋恨先發生。憤怒以一种反動的

情緒產生出來，慢慢變成一种瞋恨的

感覺。在這里對法的方法首先是了解

瞋恨是負面的。通常人們會想憤怒是

我們的一部分，最好把它表達出來，

但我認為那是誤導的。你也許過去有

牢騷和憤慨，經由表達你的憤怒，也

許你可以把它們結束掉。這是非常可

能的。然而，通常來說，最好是制止

你的憤怒，然后慢慢地一年一年以

后，它就會消失。在我自己的經驗

中，采取憤怒是不好的這种立場，而

且最好不要感受到它，這是效果最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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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光那立場本身就會造成不同。

當憤怒要產生時，你可以訓練你

自己以不同的角度來看你憤怒的對

象。造成憤怒的任何人或環境基本上

都是相對的，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它使

你生气，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你

也許會發現有些好處在里面。例如，

我們失去了我們的國家而變成難民。

如果我們從那個角度來看，也許我們

會覺得挫折和難過，然而這個相同的

事件已創造出新的机會——能遇到其

他不同宗教傳統的人等等。發展出一

种更彈性地看待事情的方式可幫助我

們培養更平衡的心態。這是一种方

法。

比如，在其他狀況下你說不定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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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了，你想你的病想得愈多，你的挫

折就愈深。像在這种情形下，把你的

病情和這病可能最坏的情況，和你如

果得了更嚴重的病會發生的情況相

比，那會很有幫助。了解到情形可能

變得更坏，這樣你就可以安慰自己。

在這里你再次訓練自己去了解情境的

相對性。如果你把它和更糟糕的事情

相比，這會立刻減少你的挫折。

同樣的，如果困難來了，近看之

下問題好像很大，但如果你從較寬廣

的角度來看同一問題，它會變得小很

多。每當你遇到難題時，用這些方法

及發展一個較大的觀點，可以減少你

的挫折。你會知道需要持續努力，如

果你能這樣應用，你憤怒的那一面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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縮小。在這同時，你增強你慈悲的那

一面及增加你善良的潛能。把這兩個

方法結合起來，一個坏人就可以轉變

為好人。這是我們用來完成那個轉變

的方法。

此外，如果你有宗教信仰，它在

增長這些特質方面很有用。例如，

《福音書》中教導我們，當人家打你

左臉時，你要再迎上右臉，這很清楚

地告訴我們要修習容忍。對我而言，

《福音書》主要的訊息是對我們人類

同伴的愛，以及我們要發展這個愛的

理由是因為我們愛上帝。我是從擁有

無儘的愛的意義來了解這一點的。像

這樣的教義在增長和擴大我們的善良

品質上非常有力。佛教提供一种非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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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的方法。首先，我試圖把一切眾

生都看成是平等的。接着，我們視所

有眾生的生命和我們自己的生命一樣

寶貴，透過這個方式，我們發展出對

他人的關怀。

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該怎么

辦？信不信宗教是個人的權利。沒

有宗教還是可以處理的，在某些情形

下，這可能會使生活更簡單。但是當

你不再對宗教有任何興趣時，你不應

忽略善良人性品質的价值。只要我們

是人，是社會的成員，我們需要人

性的慈悲。沒有這個，你不會快樂。

既然我們每個人都要快樂，要有快樂

的家庭和朋友，我們必須培養慈悲与

情義。知道靈性有二种層面很重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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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有宗教信仰的，一是沒有宗教信

仰。就后者而言，很簡單，我們就嘗

試成為一個善心人士就好了。

同時我們也應該記得，一旦我們

培養慈悲的態度，自然就會帶來非暴

力。非暴力不是外交辭令，它是付諸

行動的慈悲。如果你心中有恨，那你

的行動通常會是暴戾的，然而如果你

心中有慈悲，你的行為就會是非暴力

的。

就如我前面提過的，只要人類還

存留在這地球上，就總是會有意見不

合和沖突的觀點。我們可以把這個視

為必然。如果我們為了減少不和与沖

突而使用暴力，那我們每天都會期待

暴力，我想這結果是很恐怖的。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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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透過暴力來消除不和實際上是不

可能的。暴力只會帶來更多的憤慨和

不滿。

非暴力另一方面是指對話，它是

指用語言溝通。溝通是指妥協；傾听

他人的觀點、尊敬他人的權利，一种

和解的精神。沒有人會是百分之百的

贏家，沒有人會是百分之百的輸家。

這就是實際的情形。事時上，這是唯

一的方式。今天，如同世界變得愈來

愈小，「我們」和「他們」的概念几

乎過時。如果我們的利益是獨立于他

人而存在，那么就有可能有一個完全

的贏家与完全的輸家，但既然在事實

上我們是彼此依賴的，我們的利益和

他人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。因此，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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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胜利？這是不

可能的。你必須要分享，一半一半，

或者也許這邊百分之六十，那邊百分

之四十。不用這個方法，和解是不可

能的。

今天世界的實況告訴我們需要學

這樣想。這是我自己的方法—「中

道」—的基礎。因此，在和解的精神

下，我倡導利益分享，因此，真正的

進展是可能的。妥協是唯一的一條

路。透過非暴力的方法，我們可以分

享觀點、感情和權利，這樣我們就能

解決問題。

有時我稱二十世紀是個流血的世

紀、戰爭的世紀。這世紀比以前任何

世紀有更多的沖突、更多的流血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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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的武器。現在，根据這世紀給我們

的所有經驗，以及我們從中學到的，

我想我們應該指望下個世紀是個對話

的世紀。每個地方都該時踐非暴力的

原則。這不能只靠坐在這里及祈祝禱

就能成就的。它是指工作的努力，而

且要更加的努力。

謝謝大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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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門語彙

阿毘達磨俱舍論(Abhidharmakosha, 

Treasury of Knowledge)，世親著,

英譯本Abhidharmakoshabhashyam由 

Leo M. Pruden 自法文譯出,由 Asian 

Humanities Press 出版，Berkeley, 

California, 1991。

阿毘達磨集論(Abhidharmasamuc

hchaya,Compendium of Knowledge)

無著著，法譯本Le Compendium de 

la Super-Doctrine Philosophie 

d'Asanga由Walpola Rahula譯出， 

Ecole Fransaise D'extreme-Orient

出版，Paris,1971。

阿羅漢(Arhat,藏文དགྲ་བཅོམ་པ་),



188  四 聖 諦 ——佛法的基本

成為阿羅漢是聲聞乘最終的目標。它

是一种涅槃的形式,不再投生,但未達

佛果境地。

此字藏文的意義為「克敵者」,也

就是克服煩惱者。

提婆(Aryadeva),龍樹的大弟子，

他寫了許多重要的注釋。

無著(Asanga),公元四世紀人,印

度佛教大師,世親同母异父的哥哥。經

由彌勒菩薩的授意,寫出大乘佛法的

重要著作。特別以唯識宗的提倡者聞

名。

清辨(Bhavaviveka),發展中觀自

續派的關鍵人物。

人菩薩行論(Bodhicharyavatara) 

,寂天著。英譯本包括A Guide t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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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dhisattva's Way of Life, 

Stephen Batchelor 譯，Library 

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

出版，Dharamsala,1979;以及The 

Way of Bodhisattva, Padmakara  

Translation Group譯，Shambhala出

Boston,1997，

菩薩(Bodhisattva)下定決心要帶

領眾生成佛的人,修行大乘菩薩道的

人。

佛護(Buddapalita),四世紀的印

度大師,中觀應成派的創建者。

月稱(Chandrakirti)印度中觀應

成派最重要的大師,词三～四世紀人。

中觀四百論(Chatuhshataka sha 

strakarika, Four Hundred Vers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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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the Middle Way)，提婆著。英譯

本有二，Aryadeva's Chatuhshataka: 

On the Bodhisattva's Cultivation 

of Merit and Knowledge, K. 

Lang譯，Indiske Studier VoI. 

Ⅶ, Copenhagen, Akademish 

Forlag, 1986; 以及Yogic Deeds 

of Bodhisattvas: Gyelstap on 

Aryadeva's Four Hundred, Geshe 

Sonam Rinchenand Ruth Sonam

著，Snow Lion出版，Ithaca1994，

明句論(Prasannapada，clear 

Word),月稱為龍樹《中觀論頌》所

寫的注釋。此書有選譯數章的英譯

本,LucidExpositionofMiddleWay,M.

Sprung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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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量論(Pramanavattikakarika)

，法稱著，無英譯本。

法稱(Dharmakirti),七世紀著名

的佛教大師。

空(Shuyata),法無自性,一切現象

無真實的存在。

中觀論頌(Mulama dhyamikakarika)

龍樹所著的根本論典。英譯本有

Emptiness: A Study in Religious 

Meaning, F. Streng 譯，Abingdon 

Press 出版，Nashville and York, 

1967;以及 Nagarjuna: A Translation 

of his Mulamadhyamikakarika K, 

Inada 譯，Hokuseido Pless 出

版，Tokyo,1970。

解脫(Moksha,Liberation),不再



192  四 聖 諦 ——佛法的基本

受輪回的束縛,成阿羅漢或成佛。

中觀(Madhyamaka),「中道」之

義。佛教四部宗義中最高的學派。由

龍樹首倡，被認為是金剛乘教法的基

礎。中觀意味着不持极端邊見,特別是

常見与斷見。

大乘(Mahayana),菩薩乘。之所以

稱之為大，是因為它的目標在于為了

一切眾生之故而要成佛。

彌勒(Maitreya)，紹位佛,賢劫第

五佛。許多大乘的教法是彌勒所傳授

的。

壇城(Mandala),以本尊所住宮殿

為中心所成的宇宙,如同密宗觀想壇城

所描述的內容那樣。

咒語(Mantra),最胜菩提聲音形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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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顯現。咒語音節可用于密宗觀修中,

祈請召喚智慧尊。

龍樹(Nagarjuna)，一、二世紀解

說中觀教法的印度大師,他寫了許多重

要的論典。

資糧道(Path of Accumulation),

大乘五道的第一道。行者在此道上累

積成佛之因。

加行道(Path of Connection),大

乘五道的第二道。行者在此道上准備

親見兩种無我。

見道(Path of Seeing)大乘五道

的第三道。之所以稱為見道的理由是

行者親見人無我与法無我。

輪回(Samsara),迷的存在之循

環。由于煩惱与業力的原因,眾生被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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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中不斷地投胎轉世。輪回之根是

無明。

止(Shamatha),為了免于受思想幹

扰而專心的禪修。

寂天(Shantideva),七世紀印度的

大詩人和大修行者。

聲聞(Shravaka),佛教根本乘(聲

聞乘)的追隨着,他們的目標是要如阿

羅漢那樣,自輪回的苦解脫出來。聲聞

行者不像菩薩那樣,為了一切眾生而要

成佛。

聲聞乘(Shravakayana),建立在四

圣諦教法之上的聲聞之乘。

經(Sutra),聲聞乘和大乘的教

法。究竟一乘寶性論(Uttratantra),

這本書被認為是彌勒的著作。從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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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翻譯過來的英譯本有二，Sublime 

Science of the Great Vehicle to 

Salvation in Acta Orientalia9,E.

Obermiller譯，pp.81-306,1931:以及

A Study on the Ratnagotravibhaga 

ISMEO,J.Takasaki譯,一九六六。從藏

文翻譯的英譯本有《The Changeless 

Nature》 Kenand Katia Holmes 

譯，Karma Drubgyud Darjay Ling 出

版，Dumfriesshire,1985。

金剛乘(Vajrayana),一名密乘。

世親(Vasubandu),印度大師,無著

的弟弟，他寫有一切有部，經量和唯

識宗方面的著名論典。

觀(Vipashyana),內觀禪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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